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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係透過雙項任務設計探討國際標準舞舞者平衡控制能力在

聽覺干擾情境之影響。研究以從事國際標準舞、參與一般運動與無運動習慣等三

組大專學生各 20 名為實驗參加者，進行單純的靜態單足張眼站立及快、慢音樂節

拍計算干擾下的靜態單足站立等三種情境之平衡控制能力測試。實驗以 Catsys 

2000 系統記錄與分析靜態單足站立時的壓力中心平均擺動距離、橫軸擺動距離、

矢狀軸擺動距離、擺動面積、擺動速度和擺動強度等平衡控制參數。並以 3（站立

情境）× 3（運動型態）混合設計二因子變異數分析與最小顯著性差異考驗進行統

計檢定，顯著水準設定為 α＝.05。結果顯示三組實驗參加者在二種音樂節拍計算

干擾情境的靜態單足站立平均擺動距離均小於單純的靜態單足站立（p<.05）；國際

標準舞舞者除了在單純的靜態站立情境下之矢狀軸擺動距離與參與一般運動組和

無運動習慣組無顯著差異外（p>.05），國際標準舞舞者單純的靜態站立情境下之其

它平衡控制參數及快、慢音樂節拍計算干擾下平衡控制能力皆顯著優於參與一般

運動組和無運動習慣組（p<.05）。本研究說明了單足站立平衡不會由於音樂干擾情

境的雙項任務設計而產生表現的退化，且以國際標準舞作為休閒活動確實存在平

衡控制能力提昇的實質效益。 

 

關鍵詞：國際標準舞、休閒活動、平衡控制、注意力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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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allroom Dancing as a Recreational Activity 
on Postural Control 

 

Yu-Ting Hu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dual task design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tance postural control for ballroom dancer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uditory interference. Twenty college students by each group who were active in 
ballroom dance, active in the other exercises, and sedentary students respectively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nd were asked by randomization to stand 
quietly in one foot with eyes open (quiet stance), quiet stance with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bar counting of slow music simultaneously (quiet stance with slow music), and quiet 
stance with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bar counting of quick music simultaneously (quiet 
stance with quick music). The Catsys 2000 system was used to record and to analyze 
center of pressure displacement in the parameters of mean sway, transversal axis, 
sagittal axis, sway area, sway velocity and sway intensity during three periods of 
balance control. 3 (standing condition) × 3 (recreational activity) mixed design two way 
ANOVA and 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ost hoc test with an alpha level of .05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the mean sway during both the conditions of quiet stance with 
slow and quick rhythmic countings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simple condition of 
quiet stance (p<.05).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balance control, the group of 
ballroom danc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group of active in the other exercises 
and the group of sedentary under three standing conditions (p<.05) besides 
displacement of sagittal axis during simple task of quiet stance (p>.05).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one foot balance control did not regress when it was 
combined with the secondary task that demanded attention under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bar counting of music. This study supported that ballroom dance as a recreational 
activity indeed enhanced the performance of stance postural control. 
 
Keywords: ballroom dance, recreational activity, postural control, attenti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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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 緒 論  
 

第 一 節 、 問 題 背 景  

 

近 年 來 ， 由 於 社 會 型 態 的 改 變 、 經 濟 的 快 速 發 展 、 國 民

所 得 的 提 高 、 週 休 二 日 的 到 來 、 工 作 時 數 的 降 低 與 彈 性 工 作

型 態 的 產 生 ， 人 們 對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的 渴 望 與 加 上 終 身 學 習 的

推 動 ， 國 民 對 於 休 閒 活 動 的 需 求 日 益 提 升 ， 體 育 休 閒 活 動 不

再 是 「 嬉 無 功 」 的 傳 統 觀 念 產 物 ， 進 而 成 為 健 康 生 活 的 重 要

指 標 。 人 們 常 說 休 息 是 為 了 走 更 遠 的 路 ， 也 就 是 說 人 類 休 閒

活 動 提 供 了 四 項 維 持 生 命 與 生 活 品 質 的 要 素 ： 休 息 （ r e s t）、

放 鬆 （ r e l a x）、 求 新 （ r e n e w ） 與 娛 樂 （ r e c r e a t i o n ） 的 需 求 。

不 論 孩 童 、 青 少 年 、 成 年 人 或 老 年 人 ， 都 期 望 能 藉 由 參 與 閒

暇 活 動 的 經 驗 中 獲 益 ， 而 達 到 健 身 、 放 鬆 與 娛 樂 的 功 效 （ 楊

峰 州 ， 2 0 0 3）。  

目 前 國 家 體 育 的 發 展 ， 以 全 民 運 動 與 競 技 運 動 雙 軸 並

進 ， 近 年 來 更 將 運 動 產 業 納 入 國 家 重 要 的 體 育 發 展 政 策 之

中 ， 使 國 人 的 休 閒 活 動 逐 步 邁 向 生 活 化 、 職 業 化 與 市 場 化 。

面 對 2 1 世 紀 休 閒 活 動 的 來 臨，全 民 運 動 將 成 為 世 界 各 國 重 要

政 策 的 趨 勢 。 政 府 單 位 有 必 要 針 對 休 閒 活 動 資 源 的 缺 乏 及 相

關 問 題 癥 結，謀 求 解 決 之 道，教 育 民 眾 正 確 的 休 閒 活 動 知 識、

態 度 與 行 為 ， 建 立 永 續 發 展 的 全 民 休 閒 活 動 政 策 是 刻 不 容 緩

之 事 。  

休 閒 活 動 泛 指 在 閒 暇 時 間 內 從 事 能 使 人 消 愁 解 悶 、 愉 悅

身 心 的 活 動 而 言 ， 也 就 是 藉 助 娛 樂 消 遣 的 方 式 ， 來 達 成 解 除

疲 勞、恢 復 精 力、重 新 創 造 身 體 效 率 的 含 意（ 許 義 雄， 1 9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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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活 動 旨 在 提 升 國 民 體 能 ， 改 善 生 活 品 質 ， 它 成 為 現 代 人

生 活 的 重 心 ， 主 要 是 因 休 閒 活 動 能 滿 足 個 人 的 創 造 慾 望 與 滿

足 個 人 的 自 由 （ 江 良 規 ， 1 9 6 8）。  

休 閒 活 動 無 一 定 的 範 圍 ， 所 有 人 類 的 活 動 皆 可 作 為 休 閒

之 用 ， 其 分 野 在 於 主 觀 態 度 的 不 同 （ 江 良 規 ， 1 9 6 8 ）。 根 據

R u s s e l l  （ 1 9 8 2 ） 將 休 閒 活 動 分 為 九 大 類 別 ： 1 .  運 動 與 遊 戲

（ s p o r t s  &  g a m e s ）； 2 .  生 活 嗜 好 （ h o b b i e s ）； 3 .  音 樂 賞 演

（ m u s i c）； 4 .  戶 外 活 動 （ o u t d o o r  r e c r e a t i o n）； 5 .  精 神 藝 文

（ m e n t a l  &  l i t e r a r y）； 6 .  社 交 休 閒（ s o c i a l  r e c r e a t i o n）； 7 .  藝

術 工 藝（ a r t s  &  c r a f t s）； 8 .  舞 蹈（ d a n c e）； 9 .  戲 劇（ d r a m a）。 

國 際 標 準 舞 是 目 前 最 受 歡 迎 的 休 閒 活 動 之 一 ， 它 需 要 極

度 的 要 求 動 作 與 音 樂 的 準 確 性 ， 與 舞 伴 之 間 要 有 高 度 的 協 調

性，時 間 點、高 低 點 與 扭 身 點 皆 要 一 致，這 中 間 結 合 了 腳 跟 、

腳 掌 、 腳 尖 與 地 板 的 運 用 ， 重 心 的 交 換 與 身 體 的 延 展 ， 配 合

音 樂 將 雙 人 融 為 一 體 的 協 調 ， 訓 練 出 平 衡 的 控 制 能 力 。 國 際

標 準 舞 比 其 它 的 運 動 更 需 要 注 意 力 的 控 制 ， 才 能 將 情 緒 融 入

音 樂 與 舞 蹈 之 中 ， 故 只 有 在 注 意 力 高 度 集 中 時 ， 速 度 、 力 量

與 平 衡 才 能 同 時 發 揮 。  

目 前 全 國 已 有 多 所 學 校 將 國 際 標 準 舞 項 目 列 為 體 育 課 必

修 課 程 ；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成 立 國 際 標 準 舞 社 團 更 是 目 前 的 趨

勢 ； 每 天 清 晨 、 黃 昏 、 公 園 、 社 區 隨 處 可 見 男 女 老 少 為 健 康

而 跳 國 際 標 準 舞 ； 卡 拉 O K 裡 ， 國 際 標 準 舞 更 是 不 可 少 的 休

閒 活 動 。 由 此 可 見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當 作 休 閒 活 動 ， 除 了 可 提 升

國 民 體 能 ， 達 到 健 身 、 休 閒 、 娛 樂 及 社 交 等 功 能 外 ， 更 兼 具

文 化 與 藝 術 的 功 能 ， 它 是 融 入 學 校 教 育 、 社 區 教 育 、 社 會 教

育 、 甚 至 國 際 教 育 的 全 民 休 閒 運 動 。 所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包 含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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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九 大 類 休 閒 的 功 能 ， 在 休 閒 活 動 上 扮 演 著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已 是 不 爭 的 事 實 。  

    平 衡 能 力 是 健 康 人 的 重 要 指 標 ， 平 衡 （ b a l a n c e） 更 是 男

女 老 少 在 日 常 的 身 體 活 動 與 競 技 運 動 所 必 需 具 備 的 重 要 能 力

之 一（ H a y w o o d＆ G e t c h e l l， 2 0 0 1）。當 胎 兒 在 母 親 的 子 宮 內 ，

便 知 道 藉 由 頭 部 和 臀 部 的 軸 狀 轉 動 或 雙 腳 的 交 互 踢 動 來 維 持

姿 勢 的 平 衡 ， 根 據 研 究 發 現 母 親 在 懷 孕 期 前 6 個 月 ， 胎 兒 便

以 每 小 時 2 0 次 的 頻 率 在 不 斷 的 改 變 姿 勢 （ Wo l l a c o t t 、

S h u m w a y - C o o k ＆ W i l l i a m s ， 1 9 8 9 ）。 舉 凡 嬰 兒 時 期 身 體 的 姿

勢 控 制 、 坐 、 爬 ， 到 日 後 的 走 、 跑 、 跳 、 接 、 擲 、 打 擊 等 動

作 ， 皆 需 要 平 衡 能 力 的 參 與（ 謝 扶 成 ， 2 0 0 2）。 在 各 種 不 同 的

生 活 環 境 當 中 ， 人 類 隨 時 隨 地 都 必 須 具 備 優 異 的 平 衡 能 力 ，

例 如 爬 樓 梯 、 在 漆 黑 的 環 境 中 行 走 、 騎 腳 踏 車 、 閃 躲 、 溜 直

排 輪 以 及 走 獨 木 橋 等 等（ 蔡 佳 良 、 吳 昇 光 ， 2 0 0 3）。 但 生 理 的

老 化 是 人 人 都 不 可 避 免 的 ， 隨 著 年 齡 的 增 長 ， 最 大 攝 氧 量 的

降 低 、 最 大 心 輸 出 量 的 減 少 、 肌 肉 力 量 的 不 足 以 及 爆 發 力 的

減 退 等 等 ， 這 些 特 徵 都 是 反 應 人 類 肢 體 動 作 能 力 的 下 降 。 由

於 老 化 的 緣 故 ， 神 經 功 能 與 柔 韌 性 明 顯 下 降 ， 肌 力 減 退 、 柔

軟 度 變 差 、 關 節 僵 化 加 上 視 力 減 弱 ， 視 覺 回 饋 偏 差 ， 對 於 物

體 在 空 間 的 判 斷 有 誤 差 ， 反 應 時 間 延 長 ， 因 此 影 響 姿 勢 平 衡

的 控 制 能 力 （ 張 燕 明 ， 2 0 0 2）。 尤 其 是 7 0 歲 以 上 健 康 老 人 的

站 立 穩 定 性 比 7 0 歲 以 下 的 健 康 老 人 差 （ M u r r a y 、 Wo o d  &  

S u s a n ， 1 9 7 5）。 老 年 人 因 身 體 機 能 退 化 、 重 心 穩 定 性 差 、 影

響 平 衡 穩 定 的 能 力 ， 所 以 跌 倒 等 意 外 事 件 的 傷 害 遽 增

（ S c h u l m a n  ＆  A c q u a v i v a， 1 9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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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黃 漢 年 、 陳 全 壽 （ 1 9 9 9） 指 出 透 過 運 動 訓 練 ， 可 提

高 運 動 神 經 控 制 肌 腱 伸 張 力 量 ， 增 加 關 節 柔 軟 度 ， 將 有 益 於

平 衡 能 力 的 改 善，並 增 進 穩 定 姿 勢 的 功 能。但 由 於 運 動 種 類、

運 動 型 態 與 運 動 環 境 等 內 容 的 不 同 ， 皆 會 影 響 運 動 提 升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的 效 果 ， 故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介 入 休 閒 活 動 對 平 衡 控 制

的 影 響 ， 有 必 要 作 深 入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以 提 供 給 社 會 大 眾 在

選 擇 休 閒 活 動 種 類 時 做 為 參 考 的 依 據 。  

 

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要 使 身 體 維 持 功 能 性 的 穩 定 狀 態 ， 必 須 先 具 有 良 好 的 平

衡 能 力 。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比 較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其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存 在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 在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的 實 驗 操 弄 下 ，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存 在 ？   

 

第 三 節 、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為 了 分 析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指 標 上 的 差 異 ， 並 探 討 在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的 實

驗 操 弄 下 ， 三 組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之 差 異 ， 所 以

擬 定 下 列 虛 無 假 設 ：  

一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其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無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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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存 在 。  

二 、 在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的 實 驗 操 弄 下 ，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無 差 異 存 在 。  

三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三 種 不 同 之 站 立 情 境 下 無 交 互 作 用 存 在 。  

 

第 四 節 、 研 究 範 圍 限 制 與 假 定  

     

本 研 究 以 身 心 健 康 、 無 肢 體 障 礙 者 為 研 究 的 範 圍 。 但 本

研 究 礙 於 無 法 確 實 掌 控 與 瞭 解 實 驗 參 加 者 過 去 的 社 經 背 景 、

生 活 環 境 、 家 庭 狀 況 與 運 動 經 驗 等 ， 此 為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 但

本 研 究 盡 可 能 的 挑 選 身 心 健 康 與 無 肢 體 障 礙 者 為 實 驗 的 對 象

（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篩 選 ），並 假 定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實 驗 過 程 中 、

在 相 同 的 情 境 下 ， 具 有 相 同 的 知 覺 能 力 ， 且 能 按 照 實 驗 者 的

要 求 ， 盡 全 力 完 成 欲 達 成 之 工 作 。  

 

第 五 節 、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國 際 標 準 舞 （ b a l l r o o m  d a n c e）  

原 名 為 社 交 舞 ， 又 稱 為 國 際 標 準 舞 ， 簡 言 之 就 是 標 準 化

的 社 交 舞 ， 屬 於 雙 人 舞 。 十 九 世 紀 末 葉 ， 英 國 皇 家 舞 蹈 教 師

協 會 為 了 統 一 跳 法 ， 特 別 將 原 有 的 社 交 舞 加 以 整 理 ， 公 佈 標

準 跳 法 ， 從 此 逐 漸 蛻 變 成 為 國 際 標 準 舞 ， 其 集 休 閒 、 文 化 、

娛 樂 、 健 身 及 社 交 等 功 能 ， 具 有 文 化 藝 術 的 內 涵 ， 又 有 競 技

比 賽 的 特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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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休 閒 活 動 （ r e c r e a t i o n a l  a c t i v i t y）  

陳 定 雄（ 1 9 9 4）定 義 休 閒 為：「 凡 具 有 娛 樂、遊 戲、創 造 、

保 養 、 慰 勞 性 質 ； 並 以 解 除 疲 勞 、 恢 復 體 力 、 振 奮 精 神 、 傷

害 復 健 、 自 我 娛 樂 、 善 用 閒 暇 、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 增 進 社 會 關

係、喚 起 工 作 意 願、提 昇 工 作 效 率 為 目 的；所 從 事 之 自 由 的 、

自 願 的 、 自 動 的 、 健 康 的 、 快 樂 的 、 有 趣 的 、 自 我 表 現 的 、

有 益 於 個 人 和 社 會 的 再 造 活 動 ， 皆 稱 為 休 閒 活 動 。 」  

三 、 注 意 力 （ a t t e n t i o n）  

根 據 J a m e s 在 1 8 9 0 年 所 提 出 的 定 義 注 意 力 是 心 智 被 佔 據

的 一 種 狀 況 ， 對 於 同 時 存 在 的 多 項 事 物 或 思 想 ， 其 中 被 注 意

的 一 項 事 物 或 思 想 會 以 清 晰 、 活 生 生 的 印 象 ， 佔 據 了 整 個 心

智 （ S c h m i d t  &  L e e， 1 9 9 9）； 另 有 學 者 將 之 定 義 為 「 集 中 注

意 在 周 遭 環 境 中 與 動 作 表 現 有 關 的 線 索 上 ， 並 且 維 持 一 段 時

間 的 功 能 」（ We i n b e r g  &  G o u l d， 1 9 9 5）。  

四 、 平 衡 （ b a l a n c e）  

在 某 種 感 覺 情 境 下 ， 將 重 心 維 持 在 支 撐 底 面 積 （ b a s e  o f  

s p p o r t） 之 上 的 能 力 （ A l l i s o n， 1 9 9 5）。  

五 、 靜 態 平 衡 （ s t a t i c  b a l a n c e）  

通 常 是 指 地 面 不 動 ， 支 撐 底 面 也 不 移 動 的 情 況 下 之 平 衡

狀 態 ， 例 如 ： 靜 坐 、 靜 立 等 。  

六 、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 d u a l  t a s k  d e s i g n）  

所 謂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 就 是 利 用 同 時 進 行 另 一 種 測 驗 的 干

擾 方 式 來 得 知 第 一 種 學 習 的 好 壞 。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是 基 於 「 注

意 力 有 限 」 的 假 說 ， 也 就 是 說 當 同 時 進 行 兩 件 事 時 ， 注 意 力

必 須 分 配 給 這 兩 件 事 。 所 以 當 只 做 一 件 事 時 ， 會 因 注 意 力 集

中 而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同 時 做 兩 件 事 時 ， 會 因 注 意 力 的 分 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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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降 低 原 先 動 作 的 表 現 。 所 以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就 可 以 觀 察 在 同

時 執 行 兩 件 事 時 ， 動 作 表 現 降 低 的 程 度 ， 來 推 論 其 原 先 熟 練

的 程 度 （ 胡 名 霞 ， 2 0 0 1）。  

 

第 六 節 、 研 究 的 重 要 性  

     

在 科 技 日 新 月 異 的 今 天 ， 勞 動 體 力 的 工 作 越 來 越 少 ， 生

活 形 態 的 改 變 ， 人 們 生 活 緊 張 ， 罹 患 慢 性 疾 病 的 機 率 越 來 越

高 ， 且 國 人 營 養 攝 取 已 有 普 遍 過 量 的 趨 勢 ， 唯 有 從 事 適 量 的

運 動 ， 才 會 降 低 疾 病 危 險 因 子 、 延 緩 老 化 、 提 升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的 效 益 ， 並 在 年 老 時 還 能 使 身 體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維 持 獨 立 自

主 的 功 能 ， 故 休 閒 活 動 是 現 今 生 涯 規 劃 重 要 的 一 部 份 。 黎 俊

彥 、 林 威 秀 （ 2 0 0 3） 指 出 人 體 所 有 的 活 動 皆 是 藉 由 雙 腳 來 提

供 一 個 狹 小 的 支 撐（ 腳 掌 ），而 呈 現 出 一 種 動 態 連 續 且 不 斷 變

動 的 狀 態 與 過 程 ， 在 激 烈 快 速 的 肢 體 活 動 中 ， 為 避 免 跌 倒 與

身 體 受 到 傷 害 ， 維 持 身 體 姿 勢 的 穩 定 與 平 衡 控 制 的 能 力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本 研 究 基 於 注 意 力 容 量 的 限 制 與 注 意 力 分 配 的 原

則 來 探 討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之 差 異 性 ， 以 及

透 過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之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 比 較 其 實 驗

參 加 者 三 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之 差 異 性 ， 以 提 供 給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在 休 閒 活 動 種 類 之 選 擇 作 為 參 考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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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 文 獻 探 討  
 

第 一 節 、 姿 勢 控 制 的 相 關 研 究  

     

姿 勢 控 制 （ p o s t u r a l  c o n t r o l ） 的 研 究 就 是 將 動 作 控 制 學

應 用 於 維 持 姿 勢 的 這 項 工 作 上 的 一 門 領 域 ， 也 就 是 控 制 或 維

持 姿 勢 的 過 程 。 在 系 統 理 論 的 架 構 內 ， 姿 勢 控 制 是 一 項 任 務

（ t a s k），這 項 任 務 的 內 容 就 是 控 制 身 體 於 空 間 的 位 置 以 達 到

穩 定 （ s t a b i l i t y） 和 定 位 （ o r i e n t a t i o n） 的 雙 重 目 的 。  

胡 名 霞 （ 2 0 0 1 ） 就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綜 合 指 出 影 響 姿 勢 控 制

的 系 統 包 括 1 .  肌 肉 骨 骼 系 統 ： 關 節 活 動 度 、 肌 肉 特 性 、 生

物 力 學 ； 2 .  神 經 肌 肉 系 統 ： 足 踝 策 略 、 髖 策 略 、 懸 垂 策 略 、

跨 步 策 略 ； 3 .  個 別 感 覺 系 統 ： 中 樞 視 覺 、 周 圍 視 覺 、 體 感 覺

（ 觸 覺、壓 覺、本 體 覺 ）、前 庭 覺（ 靜 態、動 態、線 性、旋 轉 、

聽 覺 、 嗅 覺 ）； 4 .  感 覺 策 略 ： 比 較 、 選 擇 、 整 合 、 加 強 或 減

輕 重 要 性； 5 .  預 期 機 制： 基 於 過 去 經 驗 與 學 習 結 果 之 姿 勢 控

制 的 預 期 準 備 ； 6 .  適 應 機 制 ： 因 應 任 務 及 環 境 需 求 之 感 覺 與

運 動 系 統 的 改 變 ； 7 .  內 在 呈 現 ： 感 覺 與 動 作 之 相 對 關 係 。  

人 體 的 姿 勢 控 制 為 了 有 效 達 到 姿 勢 穩 定 的 目 的 ， 依 照 肌

肉 活 動 出 現 的 先 後 順 序 ， 分 別 為 姿 勢 準 備 （ p o s t u r a l  

p r e p a r a t i o n）、 姿 勢 伴 隨 （ p o s t u r a l  a c c o m p a n i m e n t）、 與 姿 勢

反 應（ p o s t u r a l  r e a c t i o n）等 三 種 時 機（ F r a n k ＆ E a r l， 1 9 9 0）。 

姿 勢 反 應 是 在 平 衡 受 到 外 力 干 擾 後 所 引 發 的 神 經 肌 肉 反

應，通 常 在 干 擾 刺 激 後 8 0 毫 秒，會 發 生 腿 部 姿 勢 肌 的 活 化 現

象 。 姿 勢 反 應 是 在 絕 對 有 必 要 時 才 引 發 ， 因 此 通 常 比 較 有 效

率（ e f f i c i e n t）， 但 可 能 仍 不 足 以 維 持 平 衡 ， 故 安 全 性（ s a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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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低 ； 姿 勢 伴 隨 是 在 個 體 產 生 主 動 動 作 時 所 伴 隨 產 生 的 神

經 肌 肉 反 應 ， 通 常 在 產 生 主 動 動 作 前 1 0 0 毫 秒 左 右 姿 勢 肌 會

先 被 活 化 ， 這 種 姿 勢 伴 隨 的 控 制 策 略 比 姿 勢 反 應 效 率 差 ， 但

有 時 主 動 動 作 所 引 發 的 干 擾 程 度 ， 並 不 會 導 致 不 平 衡 ， 所 以

並 不 一 定 需 要 活 化 姿 勢 肌 ； 姿 勢 準 備 是 在 預 期 有 姿 勢 干 擾

前 ， 所 產 生 的 神 經 肌 肉 反 應 ， 例 如 ： 打 躲 避 球 在 內 場 時 ， 預

先 想 好 要 接 球 ， 就 在 對 方 丟 球 之 前 的 好 幾 秒 鐘 ， 就 先 蹲 好 馬

步 ， 身 體 前 傾 的 神 經 肌 肉 反 應 ， 這 種 姿 勢 準 備 比 姿 勢 伴 隨 與

姿 勢 反 應 效 率 為 差 ， 但 較 能 保 障 平 衡 的 維 持 ， 也 就 是 安 全 性

較 高 。  

 

第 二 節 、 注 意 力 的 相 關 研 究  

 

心 理 學 家 認 為 注 意 力 具 有 以 下 四 個 特 徵： 1 .  注 意 力 是 串

連 的 （ s e r i a l ）， 由 一 件 事 移 轉 （ s h i f t ） 到 下 一 件 事 ， 無 法 同

時 注 意 兩 件 事 ； 2 .  注 意 力 的 容 量 是 有 限 的 ； 3 .  注 意 力 是 費

力 的 （ e f f o r t f u l） 與 清 醒 程 度 （ a r o u s a l） 有 關 ； 4 .  注 意 力 限

制 人 類 同 時 進 行 多 種 工 作 任 務 的 能 力 。  

基 於 注 意 力 有 限 的 假 設 ， 通 常 可 以 觀 察 工 作 間 的 干 擾 現

象 來 瞭 解 注 意 力 的 特 質 。 研 究 者 請 實 驗 參 與 者 ， 一 邊 以 固 定

速 度 做 握 緊 與 放 鬆 一 個 橡 皮 球 的 動 作 ， 並 一 邊 做 加 法 的 心

算，研 究 者 觀 察 兩 項 工 作 同 時 進 行 時，分 別 受 到 干 擾 的 大 小，

如 果 一 項 工 作 在 同 時 進 行 別 項 工 作 時 的 表 現 變 差 ， 就 可 判 定

此 項 工 作 需 要 注 意 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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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注 意 力 理 論 可 分 為 ： 1 .  濾 管 理 論 （ s i n g l e  c h a n n e l  

f i l t e r  t h e o r y）， 假 設 每 一 個 體 用 於 處 理 注 意 力 的 容 量 是 固 定

的（ f i x e d  c a p a c i t y），則 當 一 個 人 注 意 力 集 中 時 必 然 忽 略 其 它

資 訊 ， 也 就 是 能 自 動 過 濾 掉 環 境 中 的 雜 音 ， 而 專 注 於 其 中 的

一 項 資 訊 ， 這 種 看 法 也 就 是 假 設 個 體 在 單 一 時 刻 內 ， 只 能 專

注 於 一 項 資 訊 ， 因 此 對 於 多 重 資 訊 的 處 理 ， 是 採 取 串 連 式 的

處 理 方 式 （ s e r i a l  p r o c e s s i n g） ( R e e d， 1 9 8 8 )。 訊 息 處 理 的 第

一 階 段 為 認 明 刺 激 、 第 二 階 段 為 反 應 選 擇 、 第 三 階 段 為 反 應

程 式 組 合 。 濾 管 理 論 假 設 訊 息 處 理 是 需 要 注 意 力 的 ， 不 同 的

學 者 對 於 何 時 需 要 過 濾 資 訊 ， 濾 管 要 放 在 訊 息 處 理 的 哪 一 階

段 ， 則 有 不 同 的 看 法 。 最 早 提 出 濾 管 理 論 看 法 的 學 者 認 為 過

濾 作 用 在 訊 息 一 開 始 的 時 候 就 發 生 了 ， 所 有 的 資 訊 在 被 感 覺

器 官 擷 取 之 前 就 已 經 過 過 濾 的 過 程 ， 其 它 的 學 者 則 認 為 訊 息

處 理 的 早 期 並 不 需 要 注 意 力 ， 在 訊 息 處 理 中 較 早 的 階 段 屬 於

平 行 處 理 ， 一 種 以 上 的 訊 號 可 以 同 時 被 處 理 ， 並 不 互 相 干 擾

（ i n t e r f e r e n c e ）。 由 此 可 看 出 ， 有 沒 有 互 相 干 擾 是 判 斷 兩 種

資 訊 是 否 需 要 同 時 佔 用 注 意 力 的 重 要 指 標；2 .  注 意 力 容 量 彈

性 論 （ f l e x i b l e  a l l o c a t i o n  o f  c a p a c i t y）， K a h n e m a n 認 為 注 意

力 的 容 量 並 非 固 定 的 ， 而 是 依 據 工 作 內 容 的 要 求 而 彈 性 地 空

出 腦 的 資 訊 處 理 容 量 於 注 意 力 上 （ K a h n e m a n， 1 9 7 3）； 3 .  多

階 段 注 意 理 論 （ m u l t i p l e - r e s o u r c e  t h e o r y）， 濾 管 理 論 假 設 注

意 力 的 選 擇 作 用 ， 僅 在 訊 息 處 裡 的 單 一 階 段 發 生 ， S h a f f e r

（ 1 9 7 1） 則 認 為 注 意 力 的 濾 管 理 論 可 同 時 在 訊 息 處 理 的 不 同

階 段 發 生 ， 此 乃 多 階 段 的 注 意 理 論 。 多 階 段 理 論 也 同 時 假 設

利 用 不 同 資 源 的 工 作 ， 若 這 些 資 源 並 不 會 互 相 干 擾 ， 則 注 意

力 可 能 同 時 集 中 於 兩 處（ W i c k e n s， 1 9 7 6； W i c k e n s， 1 9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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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 如 ： 一 邊 走 路 、 一 邊 說 話 ， 兩 種 工 作 之 資 源 不 同 ， 可 同 時

將 注 意 力 分 配 在 這 兩 者 之 上 ； 4 .  行 動 選 擇 論 ， N e u m a n n

（ 1 9 9 6） 認 為 個 體 事 先 已 有 行 動 目 標 ， 而 這 種 選 擇 作 用 是 由

於 個 體 事 先 希 望 進 行 這 個 行 動 ， 隨 後 為 了 達 到 這 個 行 動 目

標 ， 才 產 生 選 擇 作 用 。 所 以 注 意 力 的 現 象 ， 似 乎 同 一 時 間 只

能 專 注 於 單 一 訊 息 的 現 象 ， 其 實 是 一 種 結 果 而 非 原 因 。  

與 注 意 力 有 關 的 一 些 現 象 有 ： 1 .  斯 卓 普 效 應 （ S t r o o p  

e f f e c t）， 心 理 學 家 S t r o o p 於 1 9 3 5 年 最 早 發 現 一 項 與 注 意 力

有 關 的 現 象 ， 他 發 現 感 覺 認 知 訊 息 如 果 互 相 干 擾 ， 則 訊 息 處

理 所 需 的 時 間 會 延 長 ， 也 就 是 反 應 時 間 會 較 慢 。 最 有 名 的 例

子 是 請 實 驗 參 加 者 快 速 唸 出 彩 色 筆 所 寫 出 字 的 顏 色 ， 例 如

紅 、 黃 、 綠 等 ， 但 用 紅 色 筆 寫 出 來 的 字 並 不 是「 紅 」， 依 此 類

推 。 這 個 現 象 表 示 兩 種 感 覺 訊 息 同 時 輸 入 ， 一 個 訊 息 是 字 的

顏 色 ， 另 一 個 訊 息 是 字 的 讀 音 ， 結 果 兩 者 互 相 干 擾 ； 2 .  雞 尾

酒 會 現 象 （ c o c k t a i l  p a r t y  p h e n o m e n o n）， 學 者 注 意 到 一 個 大

型 嘈 雜 的 雞 尾 酒 會 中 ， 如 果 跟 切 身 有 關 的 聲 音 常 常 會 被 特 別

注 意 到 ， 例 如 聽 到 自 己 的 名 字（ C h e r r y， 1 9 5 3）。 這 顯 示 感 覺

資 訊 雖 然 是 平 行 進 入 ， 但 可 藉 由 某 些 機 制 來 影 響 選 擇 作 用 ，

這 種 選 擇 性 注 意 力 的 現 象 稱 為 雞 尾 酒 會 現 象；3 .  凡 瑞 斯 特 夫

效 應 （ v o n  R e s t o r f f  e f f e c t）， 如 果 在 一 連 串 需 要 記 憶 或 學 習

的 項 目 中，有 一 個 項 目 很 顯 然 與 其 它 項 目 不 同，例 如 比 較 大、

顏 色 不 同 等 等 ， 就 比 較 容 易 被 記 住 ， 這 也 是 我 們 使 用 螢 光 筆

畫 重 點 的 原 理 。 如 果 給 國 中 生 一 種 課 本 ， 其 中 大 多 數 的 字 體

是 黑 色 細 明 體 ， 而 最 重 要 的 重 點 ， 則 以 紅 色 印 製 ， 結 果 發 現

學 生 們 對 於 紅 色 字 體 的 訊 息 記 得 最 熟 （ H e r s h b e r g e r  ＆  

Te r r y ， 1 9 6 5 ）。 如 果 比 較 使 用 這 種 特 殊 課 本 與 普 通 課 本 ，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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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總 共 能 回 憶 出 來 的 資 訊 數 目 是 一 樣 的 ， 所 以 使 用 螢 光 筆 並

無 法 改 變 總 記 憶 量 ， 希 望 全 文 都 記 得 一 樣 熟 的 方 法 ， 仍 然 需

要 有 足 夠 的 複 習； 4 .  動 作 過 程 中 的 注 意 力 ， 在 動 作 過 程 中 給

予 實 驗 參 加 者 分 心 的 測 驗 ， 也 就 是 雙 項 任 務 測 驗 ， 可 以 看 出

在 動 作 開 始 以 及 結 束 時，所 需 的 注 意 力 較 多（ K e e l e， 1 9 7 3）。

同 理 ， 可 以 推 論 對 於 某 些 動 作 中 期 需 要 精 確 控 制 的 動 作 ， 可

能 在 中 期 所 需 的 注 意 力 會 較 高 。  

 

第 三 節 、 平 衡 能 力 的 相 關 研 究  

     

穩 定 性 的 動 作 （ s t a b i l i t y  m o v e m e n t s ）、 操 作 性 的 動 作

（ m a n i p u l a t i v e  m o v e m e n t s ） 與 移 動 性 動 作 （ l o c o m o t o r  

m o v e m e n t s ） 統 稱 為 人 體 的 基 本 動 作 。 基 本 動 作 的 發 展 是 往

後 學 習 特 殊 化 動 作 及 培 養 健 康 體 適 能 （ h e a l t h - r e l a t e d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動 作 適 能 （ m o t o r  f i t n e s s） 的 重 要 基 礎 。

這 些 基 本 動 作 通 常 應 在 6 歲 以 前 就 發 展 完 成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1 9 9 8）。  

平 衡 能 力 是 屬 於 基 本 動 作 中 穩 定 性 動 作 重 要 的 功 能 之

一，其 中 包 括 靜 態 平 衡（ s t a t i c  b a l a n c e）與 動 態 平 衡（ d y n a m i c  

b a l a n c e ）。 在 實 驗 室 中 ， 靜 態 平 衡 通 常 是 指 地 面 不 動 ， 支 撐

底 面 也 不 移 動 的 情 況 下 之 平 衡 狀 態 ， 例 如 ： 靜 坐 、 靜 立 等 ；

動 態 平 衡 是 指 地 面 或 支 撐 底 面 會 改 變 移 動 的 情 況 下 之 平 衡 狀

態 ， 例 如 ： 站 在 不 停 晃 動 的 船 上 、 走 路 時 的 平 衡 狀 態 。 在 臨

床 上 靜 態 平 衡 能 力 是 指 患 者 在 臥 姿 、 坐 姿 與 站 姿 等 狀 態 下 ，

維 持 靜 止 姿 勢 的 能 力 ； 走 路 、 跑 步 等 可 視 為 動 態 平 衡 能 力 之

呈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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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 定 性 與 平 衡 是 運 動 與 身 體 活 動 的 重 要 因 素 （ H a y w o o d  

&  G e t c h e l l， 2 0 0 1）， 要 使 身 體 維 持 功 能 性 的 穩 定 狀 態 必 須 具

有 良 好 的 平 衡 能 力 ， 影 響 平 衡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觸 覺 與 動 覺

（ t a c t i l e  k i n e s t h e t i c）、視 覺（ v i s u a l）與 前 庭 的 刺 激（ v e s t i b u l a r  

s t i m u l a t i o n） 等 三 部 分 （ G a l l a h u e  &  O z m u n， 1 9 9 8） 分 別 在

動 作 的 平 衡 上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一 般 來 說 ， 當 重 心 位 移 幅 度 較 小 時 ， 足 踝 策 略 便 足 以 維

持 平 衡 ， 當 重 心 位 移 幅 度 加 大 時 ， 則 必 須 改 用 髖 策 略 以 維 持

平 衡 ， 而 當 重 心 位 移 幅 度 過 大 ， 使 得 這 兩 種 策 略 都 不 足 以 維

持 平 衡 時，就 必 須 運 用 跨 步 策 略 來 維 持 平 衡（ 胡 名 霞，2 0 0 1）。 

    楊 基 榮 （ 1 9 7 1） 認 為 靜 態 平 衡 與 動 態 平 衡 兩 者 之 間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區 別 ， 只 是 靜 態 平 衡 運 動 量 不 大 ， 身 體 平 衡 調 節 作

用 小 ， 例 如 ： 單 足 站 立 ； 動 態 平 衡 動 作 較 大 ， 例 如 ： 從 某 一

位 置 跳 到 另 一 位 置 時 ， 移 動 範 圍 大 ， 需 要 更 多 的 調 節 作 用 來

維 持 身 體 的 平 衡 （ 胡 明 霞 ， 2 0 0 1）。  

    D o r n a n、 F e r n i e 和 H o l l i d a y  （ 1 9 7 8）等 人 認 為 對 於 檢 測

病 患 靜 態 站 姿 之 穩 定 性 常 採 用 的 測 試 條 件 為 閉 眼 與 開 眼 兩

種 ， 所 測 得 之 閉 眼 與 開 眼 之 重 心 穩 定 比 值 ， 用 來 評 估 當 受 測

者 失 去 視 神 經 輸 入 條 件 時，其 前 庭 感 覺 系 統 平 衡 之 障 礙 程 度。 

 

第 四 節 、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的 相 關 研 究  

     

為 了 比 較 下 肢 截 肢 患 者 與 一 般 人 的 站 立 平 衡 能 力 ， 研 究

學 者 先 比 較 兩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的 站 立 平 衡 ， 發 現 兩 者 並 無 顯 著

差 異 。 然 後 研 究 者 加 入 雙 項 任 務 的 設 計 ， 即 讓 實 驗 參 加 者 一

面 保 持 平 衡 ， 一 面 回 答 數 學 問 題 ， 結 果 發 現 截 肢 患 者 答 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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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數 較 多 ， 而 且 平 衡 也 較 差 （ G e u r t s  &  M u l d e r， 1 9 9 4）。  

    J a n s e n 和 K e l l e r（ 1 9 9 9） 曾 指 出 管 理 注 意 能 力 是 認 知 功

能 的 重 點，使 人 可 以 一 連 串 思 考、處 理 日 常 工 作 與 複 雜 問 題。

注 意 力 需 求 是 類 似 失 落 或 是 擔 憂 等 感 覺 的 因 素 ， 會 大 量 的 需

要 管 理 注 意 能 力 的 使 用 。 根 據 管 理 注 意 力 疲 勞 與 復 原 的 理

論 ， 過 度 的 需 求 注 意 力 會 耗 盡 管 理 注 意 能 力 。  

    B r a u e r、 Wo o l l a c o t t 和 S h u m w a y（ 2 0 0 2） 等 人 在 對 於 平

衡 能 力 與 受 損 老 人 其 認 知 需 求 與 姿 勢 穩 定 性 復 原 交 互 影 響 之

研 究 中 ， 以 1 5 位 健 康 老 人 與 1 3 位 平 衡 能 力 受 損 的 老 人 站 在

平 台 上，該 平 台 會 突 然 的 移 動，實 驗 參 加 者 需 試 著 平 衡 自 己，

此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的 實 驗 ， 以 姿 勢 回 復 為 首 要 作 業 ， 對 於 聲 能

反 應 為 次 要 作 業 ， 來 評 估 注 意 力 的 需 求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平 衡

受 損 的 老 人 需 要 比 健 康 的 老 人 更 多 注 意 力 來 回 復 平 衡 ， 而 同

時 進 行 認 知 作 業 時 ， 平 衡 受 損 的 老 人 也 較 慢 、 較 無 效 率 ， 反

之 健 康 者 則 不 受 影 響 。  

    在 Vu i l l e r m e、 F o r e s t i e r 和 N o u g i e r（ 2 0 0 2） 等 人 在 注 意

力 需 求 與 姿 勢 擺 動 ， 小 腿 肌 肉 疲 勞 的 影 響 之 研 究 中 ， 以 9 位

大 學 生 閉 上 眼 睛 ， 保 持 坐 姿 與 站 姿 ， 迅 速 對 無 法 預 測 的 聲 音

刺 激 做 出 回 應 ， 以 區 分 疲 勞 小 腿 肌 與 不 疲 勞 小 腿 肌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記 錄 足 中 心 壓 ， 反 應 時 間 則 用 來 觀 察 是 否 需 要 額 外 的

注 意 力，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疲 勞 時 需 要 額 外 的 注 意 力 來 控 制 姿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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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 國 際 標 準 舞 的 相 關 研 究  

 

國 際 標 準 舞 包 含 十 種 舞 科 ， 標 準 舞 （ S t a n d a r d ） 五 種 ：

華 爾 滋 （ w a l t z ）、 狐 步 （ f o x t r o t ）、 快 步 舞 （ q u i c k s t e p ）、 探

戈（ t a n g o）及 維 也 納 華 爾 滋（ v i e n n e s e  w a l t z）；拉 丁 舞（ L a t i n）

五 種：恰 恰 恰（ c h a  c h a  c h a）、倫 巴（ r u m b a）、森 巴（ s a m b a）、

鬥 牛 舞 （ p a s o  d o b l e） 及 捷 舞 （ j i v e） 等 ， 本 研 究 是 以 標 準 舞

為 研 究 重 點 。 徐 新 龍 （ 1 9 9 7） 曾 指 出 舞 蹈 是 動 態 的 ， 從 頭 到

尾 自 始 至 終 需 要 不 斷 的 移 動 ， 而 舞 蹈 的 移 動 必 須 要 有 爆 發

力 ， 爆 發 力 的 產 生 源 於 重 心 足 ， 例 如 ： 探 戈 的 基 本 走 步 ， 移

動 是 不 可 有 升 降 的 動 作 ， 左 足 移 動 之 前 需 將 身 體 稍 微 向 前 ，

伴 隨 右 膝 稍 微 彎 曲 ， 同 時 右 足 強 力 壓 迫 地 板 ， 重 心 在 腳 掌 ，

使 移 動 足 左 膝 彎 曲 左 腳 跟 離 地 ， 然 後 身 體 繼 續 向 前 移 動 ， 伴

隨 右 膝 繼 續 彎 曲 ， 同 時 右 足 繼 續 壓 迫 地 板 ， 此 時 自 然 產 生 爆

發 力，使 右 腳 跟 離 地 及 左 足 跨 越 地 板 前 進，移 動 時 曲 轉 向 左，

左 足 前 進 或 右 足 後 退 均 在 反 身 位 置 下 ， 必 須 在 同 一 條 軌 道 上

而 非 交 叉 軌 道 ， 重 心 足 在 推 送 之 前 都 要 有 一 個 準 備 動 作 ， 這

個 準 備 動 作 會 讓 舞 者 更 有 速 度 、 更 順 暢 有 力 的 移 動 ， 以 及 更

好 的 音 樂 詮 釋 ， 更 重 要 的 是 給 舞 伴 一 個 反 應 空 間 ， 而 逹 到 最

佳 的 完 美 表 現 。  

正 確 的 姿 勢 是 建 立 在 延 伸 肢 體 這 項 原 則 上 ， 舞 者 的 身 體

必 須 像 小 提 琴 的 琴 弦 一 樣 調 整 好 ， 舞 者 的 主 要 肌 肉 群 ， 如 ：

腹 部 及 身 體 中 間 區 域 向 上 延 伸 ， 不 論 是 練 習 或 比 賽 ， 每 位 舞

者 一 開 始 握 持 時 就 必 須 將 伸 展 運 用 進 去 ， 從 尾 骨 一 直 向 上 整

個 脊 柱 的 伸 展 ， 即 使 收 縮 膝 蓋 做 著 升 與 降 的 動 作 或 探 戈 特 有

膝 蓋 壓 縮 的 姿 勢 時 ， 慣 有 的 身 體 伸 展 仍 須 維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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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舞 的 大 部 分 技 巧 皆 由 狐 步 舞 發 展 而 成 ， 舞 者 需 完 全

放 鬆 和 控 制 自 如 ， 精 煉 的 舞 者 可 以 將 放 鬆 與 精 確 的 控 制 同 時

表 現 的 盡 善 盡 美 。 狐 步 的 前 進 走 步 （ w a l k  f o r w a r d ） 是 由 臀

部 帶 動 跨 出 一 大 步 ， 起 步 時 是 兩 腳 合 併 ， 將 身 體 重 心 移 至 另

一 腳 ， 無 重 心 的 腳 由 臀 部 帶 動 腳 步 移 動 ， 以 腳 底 輕 掠 過 地 面

向 前 平 順 的 跨 出 ， 當 經 過 靜 止 腳 的 腳 尖 時 ， 再 以 腳 跟 向 前 邁

出 ， 此 時 後 腳 的 腳 跟 應 該 開 始 逐 漸 離 開 地 面 ， 而 移 動 中 的 那

隻 腳 ， 以 腳 跟 繼 續 跨 出 一 大 步 ， 此 時 身 體 的 重 心 位 於 兩 腳 中

間  －  前 腳 的 腳 跟 與 後 腳 的 腳 掌 ， 前 腳 的 腳 尖 逐 漸 著 地 與 地

面 接 觸 ， 然 後 身 體 的 重 心 向 前 超 越 前 腳 ， 後 腳 向 前 進 由 腳 掌

移 至 腳 尖 直 到 抵 達 前 腳 ， 前 進 走 步 重 複 之 ； 前 進 是 在 地 板 上

如 絲 般 滑 順 的 品 質 前 進 ， 來 自 於 兩 人 對 於 身 體 接 觸 與 身 體 傾

斜 原 理 的 共 識 ； 轉 動 與 旋 轉 動 作 取 決 於 兩 人 對 反 身 動 作

（ c o n t r a r y  b o d y  m o v e m e n t， C B M） 原 理 清 楚 的 認 知 ， 這 個 動

作 啟 動 了 幾 乎 所 有 的 轉 動 或 旋 轉 ； 升 與 降 就 好 像 是 一 隻 遊 艇

在 平 滑 的 波 浪 上 浮 沈 ， 它 不 只 是 膝 蓋 彈 性 動 作 ， 還 結 合 著 腳

踝 與 腳 對 升 降 的 良 好 控 制 。  

華 爾 滋 的 特 色 是 第 一 拍 低 、 第 二 拍 高 、 第 三 拍 再 高 的 升

降 原 理 ， 不 管 是 腳 跟 、 腳 掌 、 腳 尖 或 腳 尖 、 腳 掌 、 腳 跟 都 尋

一 定 順 序 ， 再 配 合 膝 蓋 的 曲 直 ， 形 成 前 後 腳 移 動 的 擺 盪 ， 才

不 至 於 有 突 然 掉 落 ， 產 生 顛 坡 不 平 之 感 。 華 爾 滋 的 右 轉 步 ：

1 .  當 重 心 置 在 右 腳 上 ， 右 膝 彎 曲 ； 2 .  膝 蓋 稍 微 彎 曲 ， 重 心

置 在 兩 腳 中 間 ； 3 .  重 心 轉 移 至 左 腳 ， 當 右 腳 併 向 左 腳 時 ， 左

膝 蓋 漸 漸 伸 直 到 完 全 上 升 （ 右 腳 膝 蓋 彎 曲 時 ， 重 心 置 在 右 腳

上 ， 當 左 腳 下 一 步 準 備 後 退 ， 右 腳 跟 降 低 放 下 ）； 4 .  左 腳 彎

曲 ， 重 心 置 在 左 腳 ； 5 .  膝 蓋 稍 微 彎 曲 ， 重 心 置 在 兩 腳 中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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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重 心 移 轉 至 右 腳， 當 左 腳 併 向 右 腳 時， 右 膝 蓋 漸 漸 伸 直 上

升 （ 左 腳 膝 蓋 彎 曲 時 ， 重 心 置 在 左 腳 上 ， 當 右 腳 下 一 步 準 備

前 進 ， 左 腳 跟 降 低 放 下 ）。 華 爾 滋 左 足 交 換 步（ l e f t  f o o t  c l o s e  

c h a n g e ） 支 撐 階 段 的 時 間 與 擺 盪 階 段 時 間 都 是 不 一 致 的 ， 優

秀 舞 者 會 在 每 一 個 規 律 的 節 拍 與 小 節 中 運 用 技 巧 進 行 韻 律 性

節 奏 的 改 變 （ H u a n g、 C .  Y.  C h e n  &  D .  S .  C h e n， 2 0 0 3）。 下

肢 是 產 生 動 作 推 進 與 停 止 力 量 的 來 源（ H o w a r d， 1 9 9 2）， C h a o

和 C h e n（ 2 0 0 3）認 為 優 秀 舞 者 在 華 爾 滋 左 轉 步（ r e v e r s e  t u r n）

比 較 會 運 用 身 體 的 轉 動 來 獲 得 移 動 的 力 量 ， 這 技 巧 是 初 學 者

無 法 表 現 的 。  

正 統 的 維 也 納 華 爾 滋 音 樂 ， 第 二 拍 演 奏 時 稍 微 提 早 一

些 ， 給 予 舞 者 的 擺 盪 有 附 加 的 驅 動 與 活 力 ， 這 就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預 期 拍 （ a n t i c i p a t e  b e a t）， 也 是 為 維 也 納 華 爾 滋 帶 來 輕 快

活 潑 的 特 徵 。  

快 步 舞 大 部 分 都 依 狐 步 形 式 的 升 與 降 ， 但 有 些 如 直 角 轉

（ q u a r t e r  t u r n）、 漸 進 間 的 追 步（ p r o g r e s s i v e  c h a s s e）則 依 華

爾 滋 形 式 的 升 降 ， 第 一 拍 的 末 了 漸 漸 上 升 ， 在 第 二 拍 與 第 三

拍 繼 續 上 升 一 直 到 第 四 拍 。  

總 之 國 際 標 準 舞 男 士 居 於 領 導 地 位 表 現 比 較 剛 強 ， 女 士

居 於 被 領 導 表 現 比 較 柔 性 ， 主 動 被 動 、 一 剛 一 柔 之 間 ， 是 以

剛 領 柔 才 能 完 全 表 現 舞 藝 ， 這 中 間 又 結 合 了 地 板 的 運 用 ， 腳

跟 、 腳 掌 、 腳 尖 、 腳 踝 、 膝 蓋 、 髖 骨 、 身 體 的 延 展 、 頭 顱 的

位 置 、 重 心 的 交 換 、 人 體 結 構 的 自 然 美 與 力 道 的 運 作 、 呼 氣

吐 氣 一 連 貫 的 交 替 ， 配 合 音 樂 將 雙 人 融 為 一 體 的 協 調 ， 訓 練

出 平 衡 的 控 制 能 力 。  

 



 18

第 六 節 、 文 獻 回 顧 小 結  

 

    在 高 水 平 的 競 技 運 動 場 上 ， 選 手 的 臨 場 表 現 大 部 分 是 取

決 於 其 心 理 因 素 ， 以 優 秀 的 運 動 員 來 說 ， 其 運 動 技 能 都 已 達

到 自 動 階 段 （ F i t t s  &  P o s n e r， 1 9 6 7）， 在 技 能 表 現 時 ， 只 要

沒 有 任 何 干 擾 ， 成 功 的 技 能 表 現 是 可 以 預 期 的 ， 但 在 有 壓 力

的 狀 態 下 ， 心 理 因 素 往 往 是 最 重 要 的 干 擾 源 。 前 人 的 文 獻 指

出 ， 姿 勢 的 穩 定 恢 復 需 要 注 意 力 ， 在 雙 項 任 務 中 ， 平 衡 控 制

無 法 獲 得 足 夠 的 注 意 力（ R a n k i n、Wo o l l a c o t t、 S h u m w a y - C o o k  

&  B r o w n， 2 0 0 0）。 國 際 標 準 舞 需 要 極 度 的 要 求 動 作 與 音 樂 的

準 確 性 ， 與 舞 伴 要 有 高 度 的 協 調 性 ， 它 比 其 它 的 運 動 更 需 要

注 意 力 的 控 制 ， 才 能 將 情 緒 融 入 音 樂 與 舞 蹈 之 中 ， 故 只 有 在

注 意 力 高 度 集 中 時 ， 速 度 、 力 量 與 平 衡 才 能 同 時 發 揮 ， 故 本

研 究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 探 討 其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並

透 過 雙 項 任 務 設 計 之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比 較 分 析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之 差 異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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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參 章 、 研 究 方 法 與 步 驟  
 

第 一 節 、 實 驗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共 三 組 ， 每 組 各 2 0 名 合 計 共 6 0 名 ， 1 8 歲 至 2 5 歲 男 女 不 拘

之 一 般 大 專 學 生 健 康 狀 況 良 好 者 為 施 測 對 象 。 國 際 標 準 舞 組

界 定 學 習 國 際 標 準 舞 之 時 間 超 過 1 2 週 以 上，每 週 3 小 時 以 上

者 ， 學 習 內 容 以 標 準 舞 為 主 ； 一 般 運 動 組 界 定 從 事 一 般 規 律

運 動 每 週 3 次 以 上，每 次 持 續 3 0 分 鐘 以 上 者；無 運 動 習 慣 組

則 界 定 除 了 參 加 學 校 體 育 課 外 幾 乎 不 從 事 運 動 者 。 實 驗 參 加

者 之 年 齡 、 身 高 、 體 重 平 均 數 與 標 準 差 如 表 1。  

 
表  1：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測 試 實 驗 參 加 者 基 本 資 料  

 

實 驗 參 加 者 皆 採 自 願 方 式 參 加 ， 並 在 實 驗 前 每 位 實 驗 參

加 者 簽 署「 實 驗 參 加 者 同 意 書 」、填 寫「 實 驗 參 加 者 休 閒 活 動

調 查 表 」。本 研 究 根 據 休 閒 活 動 資 料 篩 選 健 康 狀 況 良 好、身 體

無 神 經 系 統 方 面 之 相 關 疾 病 的 實 驗 參 加 者 ， 且 更 進 一 步 確 定

實 驗 參 加 者 均 未 曾 接 受 過 與 平 衡 能 力 相 關 的 特 殊 運 動 訓 練 。  

 年 齡 （ 歲 ）  身 高 （ 公 分 ）  體 重 （ 公 斤 ）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2 1 . 5 5  1 . 8 8  1 6 5 . 4 8 9 . 4 6  5 7 . 9 5  1 5 . 9 6  

一 般 運 動 者  2 0 . 3 5  1 . 8 4  1 6 8 . 4 5 6 . 8 4  6 2 . 2 6  1 0 . 7 8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2 1 . 8 5  2 . 4 6  1 6 1 . 6 0 5 . 8 1  5 1 . 2 5  7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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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一 、 預 備 實 驗 ： 中 華 民 國 9 3 年 3 月 6 日  

二 、 正 式 實 驗 ： 中 華 民 國 9 3 年 3 月 1 0 日 至 3 月 3 1 日  

三 、 實 驗 地 點 ：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地 點 在 臺 中 市 私 立 麗 群 舞 蹈 補

習 班 教 室 內 進 行 ， 依 據 實 驗 需 求 ， 實 驗 地 點

控 制 成 不 受 到 外 界 干 擾 之 實 驗 環 境 。  

 
第 三 節 、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實 驗 儀 器 與 設 備 包 含 ： 1 .  測 量 儀 器 部

分：平 衡 穩 定 測 量 系 統（ C a t s y s 2 0 0 0 平 衡 擺 動 反 應 板，D a n i s h  

P r o d u c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L t d .）、一 個 固 定 擺 動 力 量 反 應 板（ s w a y  

f o r c e  p l a t e）， 如 圖 1； 2 .  測 量 設 備 部 分 ： T O S H I B A 手 提 電 腦

二 台 、 計 數 器 一 個 及 號 碼 球 ， 如 圖 2； 3 .  資 料 處 理 部 分 ：  

平 衡 穩 定 測 量 系 統 分 析 軟 體 一 套 （ C a y s y s 2 0 0 0  1 . 1 3 版 ）、

M i c r o s o f t  O f f i c e  E x c e l  2 0 0 3 版 資 料 分 析 系 統 、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0 . 0 版 統 計 分 析 軟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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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固 定 擺 動 力 量 反 應 板  

 

 

圖 2： 手 提 電 腦 二 台 、 計 數 器 一 個 及 號 碼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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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 實 驗 流 程 與 步 驟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實 施 根 據 研 究 對 象 的 類 別 ， 以 三 種 從 事 不

同 型 態 運 動 的 1 8 至 2 5 歲 之 間 的 大 專 學 生 為 研 究 對 象 ， 先 行

招 募 2 0 名 大 專 國 際 標 準 舞 校 隊 、 2 0 名 從 事 一 般 規 律 性 運 動

者 與 2 0 名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共 計 6 0 名 自 願 的 實 驗 參 加 者 ， 測

試 前 與 實 驗 參 加 者 約 定 測 試 的 時 間 與 地 點 ， 抵 達 測 試 地 點

後 ， 研 究 者 首 先 進 行 實 驗 操 作 流 程 的 說 明 ， 並 解 釋 實 驗 操 作

過 程 中 ，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與 研 究 者 將 採 取 之 保 護 措 施 。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流 程 包 含 以 下 步 驟： 1 .  研 究 者 向 實 驗 參 加

者 說 明 實 驗 之 目 的 、 注 意 事 項 及 操 作 流 程 ； 2 .  請 每 一 位 實 驗

參 加 者 填 寫 「 實 驗 參 加 者 同 意 書 」 及 「 實 驗 參 加 者 休 閒 活 動

調 查 表 」； 3 .  實 驗 前 ， 每 一 實 驗 者 先 隨 機 抽 取 站 立 情 境 編 碼

球， 以 決 定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實 驗 之 先 後 測 驗 順 序； 4 .  進 行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需 裸 足 、 以

慣 用 腳 單 足 站 立 於 壓 力 板 有 效 範 圍 內 ， 以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如 圖 3； 5 .  在 慢 四 拍 音 樂 之 聽 覺 干 擾 下 ，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慢 四 拍 音

樂 之 聽 覺 干 擾 下 ， 手 按 計 數 器 計 算 節 拍 ， 並 裸 足 以 慣 用 腳 單

足 站 立 於 壓 力 板 有 效 範 圍 內 ， 以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如 圖 4； 6 .  在 快 四 拍 音 樂 之 聽 覺 干 擾 下 ，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快 四 拍 音 樂 之 聽 覺

干 擾 下 ， 手 按 計 數 器 計 算 節 拍 ， 並 裸 足 以 慣 用 腳 單 足 站 立 於

壓 力 板 有 效 範 圍 內 ， 以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如 圖 4； 7 .  實 驗 參 加 者 ， 每 完 成 一 項 測 試 後 ， 務 必 休 息 1 分

鐘 ， 始 可 進 行 下 一 步 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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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圖 4：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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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 資 料 處 理 與 分 析  

         

本 研 究 的 實 驗 原 始 資 料 經 C a t s y s 2 0 0 0  1 . 1 3 版 的 平 衡 穩

定 測 量 分 析 軟 體 計 算 分 析 後 ， 將 可 獲 得 壓 力 中 心 的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 m e a n  s w a y）、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 t r a n s v e r s a l  X）、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s a g i t t a l  Y）、擺 動 面 積（ s w a y  a r e a）、擺 動 速 度（ s w a y  

v e l o c i t y ） 和 擺 動 強 度 （ s w a y  i n t e n s i t y ） 等 平 衡 能 力 指 標 。

研 究 中 除 了 針 對 這 些 平 衡 能 力 指 標 ， 進 行 不 同 休 閒 活 動 項 目

的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以 外 ， 並 進 一 步 以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t w o  w a y  A N O VA）， 比 較 不 同 的 休 閒 活 動 項 目 與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下 等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之 間 的 交 互 作 用 ， 交 互 作

用 若 顯 著 ， 則 進 而 以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予 以 各 細 格 的 比 較 ， 並 以

最 小 顯 著 性 差 異 考 驗（ l e a s t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t e s t， L S D）

進 行 事 後 比 較 ， 研 究 統 計 的 顯 著 水 準 設 定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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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節 、 時 間 進 度 表  

 

    本 論 文 研 究 之 時 間 進 度 9 3 年 1 月 為 工 作 準 備 ， 9 3 年 1

月 至 2 月 為 表 格 設 計 及 招 募 實 驗 自 願 參 加 者， 9 3 年 3 月 為 預

備 實 驗 與 正 式 實 驗 ， 9 3 年 4 月 至 5 月 為 資 料 處 理 ， 9 3 年 6

月 提 出 研 究 結 論 報 告 ， 時 間 進 度 表 如 圖 5。  

 

 

        9 3 年  

活 動 項 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1 .工 作 準 備  

 
     

  
2 .設 計 表 格  

  
    

  3 .招 募 實 驗 自 願 參 加  

者    
    

 4 .預 備 實 驗 與 正 式 實

驗  
  

 
   

  
5 .資 料 處 理     

  
 

 
6 .提 出 研 究 結 論 報 告       

 

圖 5： 甘 特 圖 示 論 文 進 行 研 究 時 間 進 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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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結 果 與 討 論  
     

本 章 節 旨 在 探 討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各 2 0 名 1 8 歲 至 2 5 歲 之 大 專 男 女 學 生 進 行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張 眼 站 立 （ 8 0 秒 ）， 與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之 實 驗

操 弄 下 進 行 平 衡 控 制 測 試 其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擺 動 面 積 、 擺 動 速 度 與 擺 動 強 度 的 變 化 ，

實 驗 所 得 數 據 經 由 統 計 處 理 並 逐 項 分 析 所 得 結 果 與 討 論 分 為

二 大 部 分 闡 述：第 一 節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第 二 節 綜 合 討 論。 

 

第 一 節 、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本 研 究 以 三 種 不 同 運 動 型 態 各 2 0 名 之 1 8 歲 至 2 5 歲 之 大

專 男 女 學 生 ， 在 三 種 不 同 之 站 立 情 境 下 以 張 眼 站 立 （ 8 0 秒 ）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測 試 ， 其 方 法 與 原 理 是 藉 由

測 力 板 （ f o r c e  p l a t f o r m ） 量 測 站 立 壓 力 中 心 的 位 移 變 化 情

形 ， 所 獲 得 的 資 料 經 過 平 衡 穩 定 測 量 分 析 軟 體 計 算 後 ， 獲 得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m e a n  s w a y）、橫 軸 擺 動 距 離（ t r a n s v e r s a l  X）、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s a g i t t a l  Y )、 擺 動 面 積 （ s w a y  a r e a）、 擺 動

速 度 （ s w a y  v e l o c i t y） 與 擺 動 強 度 （ s w a y  i n t e n s i t y） 等 六 項

平 均 擺 動 參 數 。  

研 究 中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三 組 實 驗 者 進 行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與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能 力 測 試 ， 各 項 擺 動 量

測 結 果 的 平 均 數 與 標 準 差 資 料 如 表 2 及 各 擺 動 參 數 對 站 立 情

境 與 運 動 型 態 之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如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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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8 0 秒 ）平 衡 測 試 各 擺 動 參 數 之 平 均 數  

與 標 準 差  

註 ：  1 .  A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1 .  B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1 .  C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2 .  各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2 0 名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一 般 運 動 者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數  標 準 差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 m m )        

A  5 . 1 4  1 . 8 4 5 . 5 0 0 . 9 5  6 . 3 7  1 . 6 2

B  4 . 3 3  0 . 8 0 5 . 2 0 0 . 7 6  5 . 3 5  1 . 5 5

C  4 . 6 0  1 . 0 3 5 . 0 7 0 . 8 1  5 . 0 5  1 . 1 1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 m m )     

A  2 . 1 8  0 . 4 1 2 . 7 3 0 . 3 3  3 . 0 2  0 . 6 0

B  2 . 1 9  0 . 4 0 2 . 7 1 0 . 4 1  2 . 7 0  0 . 5 9

C  2 . 2 3  0 . 4 0 2 . 8 1 0 . 5 3  2 . 6 0  0 . 4 7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m m )     

A  4 . 2 0  2 . 0 0 4 . 1 8 1 . 0 0  4 . 9 8  1 . 5 2

B  3 . 2 5  0 . 7 9 3 . 8 6 0 . 7 3  4 . 0 4  1 . 5 2

C  3 . 5 4  1 . 0 7 3 . 6 1 0 . 7 6  3 . 7 8  1 . 0 4
    

擺 動 面 積 ( m m ² )     

A  2 2 3 . 3 5  6 8 . 5 1 3 4 7 . 1 0 9 2 . 3 4  4 5 8 . 5 0  2 0 3 . 1 5

B  2 3 2 . 5 5  7 8 . 1 0 3 3 2 . 8 5 8 6 . 7 3  3 4 8 . 4 0  1 8 1 . 2 4

C  2 3 0 . 7 5  6 9 . 8 3 3 1 2 . 2 0 9 7 . 2 5  3 0 5 . 3 5  1 1 3 . 7 8
    

擺 動 速 度 ( m m / s )     

A  1 4 . 2 1  2 . 5 9 1 7 . 7 9 3 . 2 7  2 0 . 2 3  5 . 5 6

B  1 4 . 6 2  3 . 0 9 1 7 . 9 3 3 . 8 8  1 8 . 3 7  5 . 1 8

C  1 4 . 8 3  2 . 7 6 1 7 . 7 0 2 . 9 1  1 8 . 4 5  4 . 6 2
    

擺 動 強 度 (  m m  )     

A  3 . 7 8  0 . 8 1 4 . 6 0 0 . 8 0  5 . 5 5  1 . 6 9

B  3 . 9 8  0 . 6 5 4 . 6 5 0 . 6 5  5 . 0 3  1 . 5 1

C  4 . 0 7  0 . 9 7 4 . 7 5 0 . 8 4  4 . 7 6  0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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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 擺 動 參 數 對 站 立 情 境 與 運 動 型 態 之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摘 要 表  

 
 

註 ：  η ²  =  處 理 效 果 （ e f f e c t  s i z e）  
     a d f  =  2 ,  1 1 4  ；  b d f  =  2 ,  5 7  ；  c d f  =  4 ,  1 1 4  
     * p＜ . 0 5  
 
 

變 異 來 源  M S  F  η ²  P o w e r  
(  1 - β )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站 立 情 境
a   1 0 . 8 7 1 1 . 8 2 *  . 1 7   . 9 9

運 動 型 態
b   1 2 . 4 3  4 . 7 0 *  . 1 4   . 7 7

站 立 情 境  ×  運 動 型 態
c    1 . 5 7 1 . 7 0   . 0 6   . 5 1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站 立 情 境
a   0 . 2 3 2 . 0 0   . 0 3   . 4 0

運 動 型 態
b   6 . 3 0 1 4 . 9 1 *  . 3 4  1 . 0 0

站 立 情 境  ×  運 動 型 態
c   0 . 4 1  3 . 5 7 *  . 1 1   . 8 6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站 立 情 境
a   1 1 . 9 8 1 2 . 2 0 *  . 1 8  1 . 0 0

運 動 型 態
b   5 . 5 6 2 . 1 7   . 0 7   . 4 3

站 立 情 境  ×  運 動 型 態
c   1 . 1 3 1 . 1 5   . 0 4   . 3 5

  
擺 動 面 積   

站 立 情 境
a  5 5 7 6 0 . 2 2  7 . 3 3 *  . 1 1   . 9 3

運 動 型 態
b  3 2 0 9 8 8 . 4 7 1 1 . 6 6 *  . 2 9   . 9 9

站 立 情 境  ×  運 動 型 態
c  3 7 8 2 0 . 5 1   4 . 9 7 *  . 1 5   . 9 6

  
擺 動 速 度   

站 立 情 境
a   3 . 6 5  1 . 1 7   . 0 2   . 2 5

運 動 型 態
b  3 1 9 . 7 0   8 . 0 8 *  . 2 2   . 9 5

站 立 情 境  ×  運 動 型 態
c  1 0 . 3 0 3 . 3 1 *  . 1 0   . 8 3

  
擺 動 強 度   

站 立 情 境
a   0 . 2 2 0 . 3 4   . 0 1   . 1 0

運 動 型 態
b  2 0 . 9 1 1 0 . 5 7 *  . 2 7   . 9 8

站 立 情 境  ×  運 動 型 態
c   1 . 7 9  2 . 7 8 *  . 0 9   .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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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以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 其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在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顯 示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F ( 4 ,  

1 1 4 ) = 1 . 7 0 ， p > . 0 5 ， η ² = . 0 6 ， P o w e r = . 5 1 ）， 因 此 進 行 各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比 較，結 果 發 現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F ( 2 ,  1 1 4 ) = 1 1 . 8 2，p < . 0 5，

η ² = . 1 7， P o w e r = . 9 9）與 不 同 運 動 型 態（ F ( 2 ,  5 7 ) = 4 . 7 0， p < . 0 5，

η ² = . 1 4， P o w e r = . 7 7） 均 達 顯 著 差 異 水 準 。 事 後 比 較 平 均 數 發

現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在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中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4 . 9 1 ± 1 . 0 0 m m ） 小 於 單 足 站 立 （ 5 . 6 7 ± 1 . 5 8 m m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4 . 9 6 ± 1 . 1 7 m m）也 小 於 單 足 站 立（ 5 . 6 7

± 1 . 5 8 m m），由 此 可 見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能 力 ， 均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能 力 。 不 同 運 動 型 態 在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4 . 6 9 ± 1 . 3 2 m m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5 . 2 6 ± 0 . 8 5 m m ）， 其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沒 有 差 異 （ p > . 0 5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4 . 6 9 ±

1 . 3 2 m m）小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5 . 5 9 ± 1 . 5 3 m m）， 故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p < . 0 5）。  

 

二 、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以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資 料 經 統 計 處 理 後 ， 在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異 （ F ( 4 ,  1 1 4 ) = 3 . 5 7 ， p < . 0 5 ，

η ² = . 1 1， P o w e r = . 8 6）， 故 直 接 進 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 一 ）在 站 立 情 境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F ( 2 ,  

1 1 4 ) = 0 . 1 5， p > . 0 5）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F ( 2 ,  1 1 4 ) = 0 . 4 4， p > . 0 5）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而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F ( 2 ,  1 1 4 ) = 7 . 7 0，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異 ， 故 再 進 一 步 進 行 站 立 情 境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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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之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2 . 7 0 ± 0 . 5 9 m m）與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2 . 6 0

± 0 . 4 7 m m）皆 比 單 足 站 立（ 3 . 0 2 ± 0 . 6 0 m m）之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小

且 有 顯 著 差 異 ， 故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中 此 二 種 透 過 聽 覺 干 擾 單

足 站 立 情 境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明 顯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 二 ） 在 運 動 型 態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單 足 站 立 （ F ( 2 ,  

5 7 ) = 1 7 . 1 7 ， p < . 0 5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F ( 2 ,  

5 7 ) = 8 . 0 0，p < . 0 5），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F ( 2 ,  5 7 ) = 7 . 8 0，

p < . 0 5）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皆 達 顯 著 差 異 故 進 一 步 進 行 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2 . 1 8 ± 0 . 4 1 m m）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2 . 7 3 ± 0 . 3 3 m m ）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2 . 1 8 ± 0 . 4 1 m m）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 0 2 ± 0 . 6 0 m m）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中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2 . 1 9 ± 0 . 4 0 m m）與 一 般 運 動 者（ 2 . 7 1

± 0 . 4 1 m m）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2 . 1 9 ± 0 . 4 0 m m）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2 . 7 0 ± 0 . 5 9 m m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中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2 . 2 3 ± 0 . 4 0 m m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2 . 8 1 ±

0 . 5 3 m m ）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2 . 2 3 ± 0 . 4 0 m m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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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2 . 6 0 ± 0 . 4 7 m m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中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三 、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以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 其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在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顯 示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F ( 4 ,  

1 1 4 ) = 1 . 1 5 ， p > . 0 5 ， η ² = . 0 4 ， P o w e r = . 3 5 ）， 因 此 進 行 各 因 子 主

要 效 果 比 較，結 果 發 現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F ( 2 ,  1 1 4 ) = 1 2 . 2 0，p < . 0 5，

η ² = . 1 8 ， P o w e r = 1 . 0 0 ） 達 顯 著 差 異 水 準 。 比 較 平 均 數 發 現 在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中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3 . 6 4 ±

0 . 9 6 m m）小 於 單 足 站 立（ 4 . 4 5 ± 1 . 5 8 m m）；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3 . 7 1 ± 1 . 1 1 m m ）也 小 於 單 足 站 立（ 4 . 4 5 ± 1 . 5 8 m m）；

由 此 可 見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在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中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均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四 、 擺 動 面 積  

以 擺 動 面 積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資 料 經 統 計 處 理 後 ， 在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異 （ F ( 4 ,  1 1 4 ) = 4 . 9 7 ， p < . 0 5 ， η ² = . 1 5 ，

P o w e r = . 9 6）， 故 直 接 進 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 一 ）在 站 立 情 境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F ( 2 ,  

1 1 4 ) = 0 . 2 7， p > . 0 5）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F ( 2 ,  1 1 4 ) = 1 . 2 9， p > . 0 5）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而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F ( 2 ,  1 1 4 ) = 7 . 6 6，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異 ， 故 進 一 步 進 行 站 立 情 境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事 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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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擺 動 面 積 之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3 0 5 . 3 5 ± 1 1 3 . 7 8 m m ²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3 4 8 . 4 0

± 1 8 1 . 2 4 m m ²） 皆 比 單 足 站 立 （ 4 5 8 . 5 0 ± 2 0 3 . 1 5 m m ² ） 之 擺 動 面

積 小 且 有 顯 著 差 異 ， 故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中 此 二 種 透 過 聽 覺 干

擾 單 足 站 立 情 境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明 顯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 二 ） 在 運 動 型 態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單 足 站 立 （ F ( 2 ,  

5 7 ) = 1 5 . 2 4 ， p < . 0 5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F ( 2 ,  

5 7 ) = 5 . 1 1，p < . 0 5），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F ( 2 ,  5 7 ) = 4 . 4 9，

p < . 0 5）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皆 達 顯 著 差 異，故 進 一 步 進 行 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擺 動 面 積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之 事 後 比 較，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2 3 3 . 3 5 ± 6 8 . 5 1 m m ²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3 4 7 . 1 0 ± 9 2 . 3 4 m m ²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2 3 3 . 3 5 ± 6 8 . 5 1 m m ² ）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4 5 8 . 5 0 ±

2 0 3 . 1 5 m m ²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面 積 小 ， 一 般 運 動 者 之 擺 動 面 積 又

比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面 積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面 積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又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擺 動 面 積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2 3 2 . 5 5 ± 7 8 . 1 0  m m ²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3 3 2 . 8 5 ± 8 6 . 7 3  

m m ²）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2 3 2 . 5 5 ± 7 8 . 1 0  m m ²）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4 8 . 4 0 ± 1 8 1 . 2 4  m m ²）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面 積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面 積 中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擺 動 面 積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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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舞 舞 者 （ 2 3 0 . 7 5 ± 6 9 . 8 3 m m ²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3 1 2 . 2 0 ±

9 7 . 2 5 m m ²）有 顯 著 差 異；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2 3 0 . 7 5 ± 6 9 . 8 3 m m ²）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0 5 . 3 5 ± 1 1 3 . 7 8 m m ²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面 積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面 積 中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五 、 擺 動 速 度  

以 擺 動 速 度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資 料 經 統 計 處 理 後 ， 在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異 （ F ( 4 ,  1 1 4 ) = 3 . 3 1 ， p < . 0 5 ， η ² = . 1 0 ，

P o w e r = . 8 3）， 故 直 接 進 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 一 ）在 站 立 情 境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F ( 2 ,  

1 1 4 ) = 0 . 8 1， p > . 0 5）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F ( 2 ,  1 1 4 ) = 0 . 1 1， p > . 0 5）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而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F ( 2 ,  1 1 4 ) = 5 . 2 4，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異 ， 故 再 進 一 步 進 行 站 立 情 境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事 後

比 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擺 動 速 度 之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1 8 . 3 7 ± 5 . 1 8 m m / s） 與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1 8 . 4 5

± 4 . 6 2 m m / s）皆 比 單 足 站 立（ 2 0 . 2 3 ± 5 . 5 6 m m / s）之 擺 動 速 度 小

且 有 顯 著 差 異 ， 故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中 此 二 種 透 過 聽 覺 干 擾 單

足 站 立 情 境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明 顯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 二 ） 在 運 動 型 態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單 足 站 立 （ F ( 2 ,  

5 7 ) = 1 1 . 3 9 ， p < . 0 5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F ( 2 ,  5 7 )  

= 4 . 9 2， p < . 0 5），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F ( 2 ,  5 7 ) = 5 . 8 4 ，

p < . 0 5）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皆 達 顯 著 差 異，故 進 一 步 進 行 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擺 動 速 度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1 4 . 2 1 ± 2 . 5 9 m m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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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1 7 . 7 9 ± 3 . 2 7 m m / s ）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1 4 . 2 1 ± 2 . 5 9 m m / s）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2 0 . 2 3 ± 5 . 5 6 m m / s）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速 度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速 度 中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擺 動

速 度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1 4 . 6 2 ± 3 . 0 9 m m / s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1 7 . 9 3 ±

3 . 8 8 m m / s）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1 4 . 6 2 ± 3 . 0 9 m m / s）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1 8 . 3 7 ± 5 . 1 8 m m / s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速 度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速 度 中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擺 動 速 度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1 4 . 8 3 ± 2 . 7 6 m m / s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1 7 . 7 0 ±

2 . 9 1 m m / s）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1 4 . 8 3 ± 2 . 7 6 m m / s）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1 8 . 4 5 ± 4 . 6 2 m m / s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速 度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速 度 中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六 、 擺 動 強 度  

以 擺 動 強 度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資 料 經 統 計 處 理 後 ， 在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顯 示 達 顯 著 差 異 （ F ( 4 ,  1 1 4 ) = 2 . 7 8 ， p < . 0 5 ， η ² = . 0 9 ，

P o w e r = . 7 5）， 故 直 接 進 行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分 析 ：  

（ 一 ）在 站 立 情 境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F ( 2 ,  

1 1 4 ) = 0 . 9 1， p > . 0 5）、 一 般 運 動 者 （ F ( 2 ,  1 1 4 ) = 0 . 3 2， p > . 0 5）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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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F ( 2 ,  1 1 4 ) = 3 . 0 6， p > . 0 5）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 二 ） 在 運 動 型 態 的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單 足 站 立 （ F ( 2 ,  

5 7 ) = 1 1 . 3 4 ， p < . 0 5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 F ( 2 ,  

5 7 ) = 5 . 3 8，p < . 0 5），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F ( 2 ,  5 7 ) = 3 . 7 9，

p < . 0 5）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皆 達 顯 著 差 異，故 進 一 步 進 行 此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從 平 均 數 顯 示 出 擺 動 強 度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3 . 7 8 ± 0 . 8 1 m m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4 . 6 0 ± 0 . 8 0 m m ）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3 . 7 8 ± 0 . 8 1 m m）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5 . 5 5 ± 1 . 6 9 m m）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強 度 小 ； 一 般 運 動 者 之 擺 動 強 度 又 比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強 度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強 度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又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擺 動 強 度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3 . 9 8 ±

0 . 6 5 m m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4 . 6 5 ± 0 . 6 5 m m ）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3 . 9 8 ± 0 . 6 5 m m）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5 . 0 3 ± 1 . 5 1 m m）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強 度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強 度 中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擺 動 強 度 的 運 動 型 態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事 後 比 較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4 . 0 7 ± 0 . 9 7 m m ）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4 . 7 5 ± 0 . 8 4 m m） 有 顯 著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4 . 0 7 ±

0 . 9 7 m m ）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4 . 7 6 ± 0 . 9 2 m m ） 也 有 顯 著 差 異 ，

且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比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擺 動 強 度

小 ， 顯 示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擺 動 強 度 中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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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第 二 節 、 綜 合 討 論  

 

良 好 的 平 衡 能 力 對 於 在 運 動 場 上 追 求 顛 峰 表 現 的 選 手 而

言 ， 是 必 須 具 備 的 基 本 條 件 ， 亦 是 運 動 選 才 上 一 項 極 具 重 要

的 參 考 指 標 。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的 好 壞 ， 對 一 個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也

影 響 甚 大，故 有 許 多 的 文 獻 針 對 不 同 年 齡（ E r a  &  H e i k k i n e n，

1 9 8 5 ； Wo o l l a c o t t  &  S h u m w a y - C o o k ， 1 9 9 0 ）、 不 同 特 徵

（ N a s h n e r、 B l a c k  &  Wa l l， 1 9 8 2； N a s h n e r、 S h u m w a y - C o o k  &  

M a r i n ， 1 9 8 3 ）、 不 同 感 覺 訊 息 輸 入 （ D o r n a n 、 F e r n i e  &  

H o l l i d a y， 1 9 7 8； N a s h n e r， 1 9 7 1； F o r s s b e r g  &  N a s h n e r， 1 9 8 2）

實 驗 操 弄 對 平 衡 控 制 的 影 響 做 深 入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江 勁 政 與

相 子 元 （ 2 0 0 0） 以 生 物 力 學 的 測 驗 方 式 ， 對 大 專 柔 道 選 手 與

一 般 生 之 平 衡 能 力 作 比 較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柔 道 選 手 之 靜 態 與

動 態 平 衡 能 力 均 優 於 一 般 生 ， 但 由 於 運 動 種 類 、 運 動 型 態 與

運 動 環 境 等 內 容 的 不 同 ， 身 體 活 動 參 與 肢 體 部 位 的 特 殊 性 ，

都 是 影 響 運 動 達 到 健 康 預 期 效 果 所 必 須 考 慮 的 重 點 。  

國 際 標 準 舞 乃 是 新 興 的 運 動 項 目 之 一 ， 全 世 界 參 與 人 口

逐 年 增 加 中 ， 但 相 關 的 研 究 論 文 卻 非 常 少 故 本 研 究 以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為 研 究 對 象 ，

探 討 其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在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下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的 差 異 。  

國 際 標 準 舞 的 基 本 原 理 脫 離 不 了「 牛 頓 的 運 動 定 律 」，也

就 是 說 以 「 應 用 力 學 」 可 以 分 析 所 有 舞 步 的 靜 態 平 衡 與 動 態

平 衡 ， 事 實 上 所 有 的 舞 林 高 手 都 不 一 定 懂 得 力 學 ， 但 他 們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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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出 來 的 動 作 卻 都 合 乎 力 學 原 理 ， 以 力 學 原 理 分 析 出 舞 步

重 心 的 移 轉 、 支 點 的 變 化 ， 產 生 靜 態 或 動 態 平 衡 的 美 感 ， 甚

至 爆 發 出 力 的 動 感 ， 合 乎 力 學 的 舞 蹈 才 能 表 現 出 自 然 的 美

感，「 藝 術 」與「 科 學 」並 不 互 相 矛 盾，所 有 精 美 的 藝 術 成 果 ，

莫 不 建 立 在 科 學 基 礎 上 。  

神 經 生 理 學 家 認 為 ： 控 制 平 衡 機 轉 的 中 樞 神 經 系 統 是 有

可 塑 性 的（ S h e p h e r d， 1 9 8 3）， 這 可 由 參 加 奧 林 匹 克 的 溜 冰 選

手 、 體 操 選 手 和 芭 蕾 舞 者 用 腳 尖 熟 練 的 做 出 一 些 高 難 度 的 平

衡 動 作 證 明，平 衡 能 力 似 乎 是 可 以 訓 練 的。H u a n g、C .  Y.  C h e n

和 D .  S .  C h e n（ 2 0 0 3） 利 用 生 物 力 學 儀 器 （ B i v i s i o n  S y s t e m）

分 析 優 秀 舞 者 與 初 學 舞 者 在 華 爾 滋 左 足 交 換 步 （ l e f t  f o o t  

c l o s e  c h a n g e）之 腳 尖 離 地 與 腳 跟 著 地 時 間 上 的 差 異 ， 結 果 發

現 優 秀 舞 者 會 在 時 間 上 縮 短 第 三 拍 的 開 頭 時 間 而 有 效 運 用 第

三 拍 結 尾 的 時 間 以 提 供 第 三 拍 結 束 下 降 的 平 衡 穩 定 性 ， 來 產

生 多 變 化 的 韻 律 效 果 。 C h a o 和 C h e n（ 2 0 0 3） 進 一 步 觀 察 華

爾 滋 左 足 交 換 步 （ l e f t  f o o t  c l o s e  c h a n g e） 與 左 轉 步 （ r e v e r s e  

t u r n）， 初 學 舞 者 總 是 習 慣 用 左 膝 關 節 去 推 進 ， 完 全 是 用 下 肢

在 跳 舞 ， 而 優 秀 舞 者 較 會 運 用 身 體 與 身 體 旋 轉 來 獲 得 力 量 作

移 動 ， 也 就 是 說 優 秀 舞 者 較 會 釋 放 自 由 度 （ 比 較 多 的 肢 體 動

作 ），運 用 慣 性 的 力 量 來 達 到 平 衡 穩 定 的 完 美 表 現，這 是 初 學

舞 者 無 法 用 身 體 的 技 巧 做 出 如 此 的 改 變 。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除 了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前 後 方 向 ） 的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無 顯 著 差 異 外 ， 其 餘 所 有 的 平 衡 參 數 ， 包 括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均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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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一 般 運 動 者 只 有 在 擺 動 面 積 與 擺 動 強 度 等 二 項 參 數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其 餘 四 項 之 擺 動 參

數 、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均 無 顯 著 差 異 。 由 以 上 可

證 實 國 際 標 準 舞 是 兩 個 人 的 整 體 表 現 ， 如 影 隨 形 ， 精 確 的 音

樂 配 合 ， 舉 手 投 足 間 展 現 出 各 種 優 美 的 身 體 線 條 ， 時 間 點 要

一 致 、 高 低 點 要 一 致 、 扭 身 點 要 一 致 ， 正 確 的 使 用 「 站 立 的

腳 」或「 動 作 的 腳 」， 配 合 移 動 腳 的 動 作 ， 以 便 做 出 所 要 的 動

作 與 移 動 ， 所 有 的 線 條 均 合 乎 自 然 、 優 美 、 協 調 、 平 衡 及 穩

定 的 原 則 。 當 面 對 較 小 的 干 擾 時 ， 姿 勢 的 平 衡 控 制 策 略 即 為

訓 練 踝 關 節 來 維 持 平 衡 ； 當 面 對 的 是 較 大 的 干 擾 或 是 站 立 的

支 撐 面 較 小 時 ， 即 透 過 髖 關 節 活 動 來 維 持 身 體 的 平 衡

（ S h u m w a y - C o o k 、 H o r a k 、 Ya r d l e y  ＆  B r o n s t e i n ， 1 9 9 6 ），

這 正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舞 腳 跟、  腳 掌、腳 尖 時 間 點 正 確 的 掌 控 與

運 用 ， 無 怪 乎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的 控 制 能

力 會 明 顯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而 在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前 後 方 向 ） 的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及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無 顯 著 差 異 ， 可 能 是 實 驗 參 加 者 的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較 常

接 受 華 爾 滋 橫 向 的 擺 盪 訓 練 。 至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如 籃 球 與 網

球 ， 活 動 時 間 皆 處 於 動 態 中 ， 缺 乏 靜 態 平 衡 的 訓 練 ； 又 如 游

泳 ， 活 動 環 境 受 限 於 水 中 ， 運 動 方 向 只 有 向 前 且 是 處 於 動 態

中 ， 缺 乏 站 立 肌 力 訓 練（ 張 燕 明 ， 2 0 0 2）， 故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大 部 分 的 擺 動 參 數 其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皆 無 顯 著 差 異 。 前 人 的 文 獻 指 出 ， 姿 勢 的 穩 定 恢 復 是 需 要

注 意 力 的 ， 在 雙 項 任 務 中 ， 平 衡 控 制 無 法 獲 得 足 夠 的 注 意 力

（ R a n k i n、 Wo o l l a c o t t、 S h u m w a y - C o o k  &  B r o w n， 2 0 0 0）； 在



 39

國 際 標 準 舞 裡 ， 音 樂 節 奏 是 舞 蹈 的 靈 魂 ， 每 一 項 舞 科 的 音 樂

都 有 其 固 定 的 節 奏、節 拍、重 音、次 重 音 與 每 分 鐘 小 節 數（ 速

度 ） 等 的 規 定 ， 以 表 現 該 舞 科 的 特 性 ， 故 沒 有 音 樂 就 沒 有 國

際 標 準 舞 ， 所 以 由 以 上 研 究 證 實 透 過 快 節 拍 與 慢 節 拍 之 音 樂

干 擾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皆 優 於 無 音 樂 干 擾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也 說 明 音 樂 是 舞 蹈 的 動 力 、 詮 釋 該 舞 科 的

精 神 。 因 此 國 際 標 準 舞 裡 音 樂 的 干 擾 不 但 不 會 剝 奪 其 注 意 力

對 平 衡 穩 定 的 控 制 ， 反 而 有 助 於 平 衡 能 力 的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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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 結 論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 結 論  

 

本 研 究 在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的 測 試 結 果 如 下 ：  

一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與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在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與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其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 其 交 互 作 用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經 過 主 要 效 果 比 較 ：  

（ 一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 1 .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在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中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均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2 .  不 同

運 動 型 態 在 平 均 擺 動 距 離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與 一 般 運 動

者 ， 其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沒 有 差 異 ， 而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 二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1 .  不 同 運 動 型 態 在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前 後 方 向 ）的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沒 有 差 異 ； 2 .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在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中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均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二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等 三 組 實

驗 參 加 者 與 三 種 站 立 情 境 在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 擺 動 面 積 、 擺 動

速 度 與 擺 動 強 度 ， 變 項 中 的 測 試 其 混 合 設 計 二 因 子 變 異 數 分

析 在 交 互 作 用 均 達 顯 著 差 異 （ p < . 0 5 ）， 經 過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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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橫 軸 擺 動 距 離 ： 1 .  站 立 情 境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事 後 比

較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明 顯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2 .  運 動 型 態 在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1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 2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 二 ）擺 動 面 積 ： 1 .  站 立 情 境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事 後 比 較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2 .  運 動 型

態 在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1）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2）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 三 ）擺 動 速 度 ： 1 .  站 立 情 境 在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之 事 後 比 較 ，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與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單 足 站 立 者 。 2 .  運 動 型

態 在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1）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2）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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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習 慣 者 。  

（ 四 ）擺 動 強 度 ： 1 .  站 立 情 境 在 單 純 主 要 效 果 中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 故 不

再 做 事 後 比 較 。 2 .  運 動 型 態 在 站 立 情 境 之 事 後 比 較 ：（ 1）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 一

般 運 動 者 的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2）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慢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3）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在 單 足 站

立 ＋ 快 四 拍 音 樂 干 擾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由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國 際 標 準 舞 舞 者 其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除 了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前 後 方 向 ） 的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無 顯 著 差 異 外 ， 其 餘 的 所 有 擺 動 平 衡 參 數 ， 包 括 透 過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之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皆 顯

著 優 於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而 一 般 運 動 者 只 有 在 擺

動 面 積 與 擺 動 強 度 等 二 項 參 數 之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優 於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其 餘 四 項 之 擺 動 平 衡 參 數 與 透 過 不 同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之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均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無 顯 著 差 異 存 在 。  

 

第 二 節 、 建 議  

     

本 研 究 結 果 有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1 .  平 衡 能 力 是 男 女 老 少 日

常 身 體 活 動 所 必 須 具 備 的 重 要 能 力 之 一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一

般 運 動 者 與 無 運 動 習 慣 者 ， 其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大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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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的 平 衡 擺 動 參 數 並 無 顯 著 差 異 ， 故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可 提 供 給

選 擇 一 般 運 動 作 為 休 閒 活 動 的 人 們 ， 在 身 體 活 動 過 程 中 考 慮

加 入 單 足 站 立 平 衡 的 控 制 訓 練 ； 2 .  本 研 究 僅 是 針 對 1 8 歲 至

2 5 歲 之 一 般 大 專 學 生 作 平 衡 測 試，未 來 可 以 針 對 較 年 長 者 進

行 相 似 的 實 驗 設 計， 以 更 進 一 步 檢 驗 研 究 結 果； 3 .  建 議 以 後

的 國 際 標 準 舞 課 程 訓 練 可 加 強 狐 步 課 程 ， 以 期 是 否 能 增 進 矢

狀 軸 擺 動 距 離 （ 前 後 方 向 ） 的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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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統計結果表列 

 
表 4： 不同站立情境在平均擺動距離的事後比較摘要表 
站立情境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 A2 A3

A1 單足站立 60 5.67 1.58 － ＊ ＊

A2 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干擾 60 4.96 1.17  －  

A3 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干擾 60 4.91 1.00   －

*p＜.05 
 
表 5： 不同運動型態在平均擺動距離的事後比較摘要表 
運動型態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B1 B2 B3 
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4.69 1.32 －  ＊ 
B2 一般運動者 20 5.26 0.85  －  
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5.59 1.53   － 
*p＜.05 
 
表 6： 橫軸擺動距離混合設計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站立情境（A）     
在 b1（國際標準舞舞

者） 
0.03 2 0.02 0.15 

在 b2（一般運動者） 0.10 2 0.05 0.44 
在 b3（無運動習慣者） 1.98 2 0.99 7.70* 
運動型態（B）     
在 a1（單足站立） 7.28 2 3.64 17.17* 
在 a2（單足站立+慢四 
拍音樂干擾） 

3.57 2 1.79 8.00* 

在 a3（單足站立+快四 
拍音樂干擾） 

3.39 2 1.69 7.8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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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橫軸擺動距離的站立情境在無運動習慣者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3 a2b3 a3b3 
a1b3 單足站立 20 3.02 0.60 － ＊ ＊ 
a2b3 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

干擾 
20 2.70 0.59  －  

a3b3 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

干擾 
20 2.60 0.47   － 

*p＜.05 
 
表 8： 橫軸擺動距離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1 a1b2 a1b3 
a1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2.18 0.41 － ＊ ＊ 
a1b2 一般運動者   20 2.73 0.33  －  
a1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3.02 0.60   － 
*p＜.05 
 
表 9： 橫軸擺動距離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2b1 a2b2 a2b3 
a2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2.19 0.40 － ＊ ＊ 
a2b2 一般運動者 20 2.71 0.41  －  
a2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2.70 0.59   － 
*p＜.05 
 
表 10： 橫軸擺動距離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2b1 a2b2 a2b3 
a3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2.23 0.40 － ＊ ＊ 
a3b2 一般運動者 20 2.81 0.53  －  
a3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2.60 0.47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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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不同站立情境在矢狀軸擺動距離的事後比較摘要表 
站立情境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 A2 A3
A1 單足站立 60 4.45 1.58 － ＊ ＊ 
A2 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干擾 60 3.71 1.11  －  
A3 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干擾 60 3.64 0.96   － 
*p＜.05 
 
表 12： 擺動面積混合設計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站立情境（A）  
在 b1（國際標準舞舞

者） 
950.93 2 475.47 0.27 

在 b2（一般運動者） 12316.63 2 6158.32 1.29 
在 b3（無運動習慣者） 249534.90 2 124767.45 7.66*
運動型態（B）  
在 a1（單足站立） 553463.63 2 276731.82 15.24*
在 a2（單足站立+慢四 
拍音樂干擾） 

158154.10 2 79077.05 5.11*

在 a3（單足站立+快四 
拍音樂干擾） 

81641.23 2 40820.62 4.49*

*p＜.05 
 
表 13： 擺動面積的站立情境在無運動習慣者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3 a2b3 a3b3 
a1b3 單足站立 20 458.50 203.15 － ＊ ＊ 
a2b3 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

干擾 
20 348.40 181.24  －  

a3b3 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

干擾 
20 305.35 113.78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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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擺動面積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1 a1b2 a1b3 
a1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223.35 68.51 － ＊ ＊ 
a1b2 一般運動者 20 347.10 92.34  － ＊ 
a1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458.50 203.15   － 
*p＜.05 
 
表 15： 擺動面積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2b1 a2b2 a2b3 
a2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232.55 78.10 － ＊ ＊ 
a2b2 一般運動者 20 332.85 86.73  －  
a2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348.40 181.24   － 
*p＜.05 
 
表 16： 擺動面積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3b1 a3b2 a3b3 
a3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230.75 69.83 － ＊ ＊ 
a3b2 一般運動者 20 312.20 97.25  －  
a3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305.35 113.78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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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擺動速度混合設計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站立情境（A）  
在 b1（國際標準舞舞

者） 
3.96 2 1.98 0.81 

在 b2（一般運動者） 0.56 2 0.28 0.11 
在 b3（無運動習慣者） 43.99 2 21.99 5.24*
運動型態（B）  
在 a1（單足站立） 366.17 2 183.09 11.39*
在 a2（單足站立+慢四 
拍音樂干擾） 

168.55 2 84.28 4.92*

在 a3（單足站立+快四 
拍音樂干擾） 

145.88 2 72.94 5.84*

*p＜.05 
 
表 18： 擺動速度的站立情境在無運動習慣者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3 a2b3 a3b3 
a1b3 單足站立 20 20.23 5.56 － ＊ ＊ 
a2b3 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

干擾 
20 18.37 5.18  －  

a3b3 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

干擾 
20 18.45 4.62   － 

*p＜.05 
 
表 19： 擺動速度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1 a1b2 a1b3 
a1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14.21 2.59 － ＊ ＊ 
a1b2 一般運動者 20 17.79 3.27  －  
a1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20.23 5.56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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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擺動速度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2b1 a2b2 a2b3 
a2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14.62 3.09 － ＊ ＊ 
a2b2 一般運動者 20 17.93 3.88  －  
a2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18.37 5.18   － 
*p＜.05 
 
表 21： 擺動速度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3b1 a3b2 a3b3 
a3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14.83 2.76 － ＊ ＊ 
a3b2 一般運動者 20 17.70 2.91  －  
a3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18.45 4.62   － 
*p＜.05 
 
表 22： 擺動強度混合設計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站立情境（A）  
在 b1（國際標準舞舞

者） 
0.90 2 0.45 0.91 

在 b2（一般運動者） 0.24 2 0.12 0.32 
在 b3（無運動習慣者） 6.44 2 3.22 3.06 
運動型態（B）  
在 a1（單足站立） 31.42 2 15.71 11.34*
在 a2（單足站立+慢四 
拍音樂干擾） 

11.24 2 5.62 5.38*

在 a3（單足站立+快四 
拍音樂干擾） 

6.31 2 3.15 3.7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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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擺動強度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1b1 a1b2 a1b3 
a1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3.78 0.81 － ＊ ＊ 
a1b2 一般運動者 20 4.60 0.80  － ＊ 
a1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5.55 1.69   － 
*p＜.05 
 
表 24： 擺動強度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慢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2b1 a2b2 a2b3 
a2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3.98 0.65 － ＊ ＊ 
a2b2 一般運動者 20 4.65 0.65  －  
a2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5.03 1.51   － 
*p＜.05 
 
表 25： 擺動強度的運動型態在單足站立+快四拍音樂干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細格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a3b1 a3b2 a3b3 
a3b1 國際標準舞舞者 20 4.07 0.97 － ＊ ＊ 
a3b2 一般運動者 20 4.75 0.84  －  
a3b3 無運動習慣者 20 4.76 0.92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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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二  
實 驗 參 加 者 同 意 書  

 

論 文 題 目 ： 國 際 標 準 舞 介 入 休 閒 活 動 對 平 衡 控 制 之 影 響  

指 導 教 授 ： 陳 定 雄 教 授      協 同 指 導 ： 陳 重 佑 博 士  

研  究  生 ： 黃 于 庭  

研 究 單 位 ： 國 立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依 照 實 驗 研 究 之 規 定 ， 研 究 者 有 義 務 將 研 究 過 程 以 及 可

能 發 生 的 危 險 向 實 驗 參 加 者 說 明 清 楚 ， 且 應 盡 其 所 能 的 保 護

受 試 者 的 健 康 與 權 益 ， 並 需 隨 時 回 答 實 驗 參 加 者 的 問 題 。  

參 與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參 加 者 ， 必 須 瞭 解 並 同 意 下 列 事 項 ：  

一 、 實 驗 期 間 為 民 國 9 3年 3月 6日 至 9 3年 3月 3 1日 。  

二 、 充 分 瞭 解 「 實 驗 參 加 者 須 知 」 的 內 容 ， 並 確 實 遵 守 。  

三 、 本 研 究 包 括 三 種 不 同 站 立 情 境 測 試 。  

四 、 參 與 本 研 究 之 實 驗 參 加 者 ， 可 以 藉 此 瞭 解 個 人 的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  

  本 研 究 需 要 您 的 參 與 與 合 作 ！ 請 在 下 面 姓 名 欄 內 簽 名 ，

表 示 同 意 參 與 實 驗 ， 並 且 願 意 遵 守 上 列 事 項 。  

志 願 者 ：           （ 簽 名 ）  

聯 絡 電 話 ：            

聯 絡 地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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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三  

實 驗 參 加 者 須 知  

 

首 先 感 謝 您 志 願 參 加 本 研 究 。 本 研 究 之 題 目 為 ： 「 國 際

標 準 舞 介 入 休 閒 活 動 對 平 衡 控 制 的 影 響 」 ， 其 目 的 在 探 討 從

事 不 同 運 動 項 目 的 人 其 單 純 的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 以 及 瞭 解 在 快 、 慢 音 樂 節 拍 計 算 干 擾 的 實 驗 操

弄 下 各 組 間 之 靜 態 單 足 站 立 之 平 衡 控 制 能 力 是 否 有 差 異 。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簽 名 後 或 實 驗 期 間 如 改 變 意 願 可 隨 時 通 知 研 究 者

退 出 實 驗 不 受 任 何 限 制 ； 且 實 驗 參 加 者 在 問 卷 上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及 實 驗 所 得 的 結 果 僅 供 學 術 研 究 之 用 ， 絕 對 保 密 並 不 做 其

它 用 途 。  

  為 使 實 驗 得 以 順 利 進 行 而 獲 得 正 確 的 結 果 ， 請 據 實 填 寫

「 實 驗 參 加 者 休 閒 活 動 調 查 表 」 ， 並 請 依 指 定 時 間 穿 著 輕 便

運 動 服 裝 ， 準 時 到 達 實 驗 地 點 ( 臺 中 市 私 立 麗 群 舞 蹈 補 習 班 )

報 到 。 再 次 感 謝 您 的 協 助 與 合 作 ！   

 

 

 

 

國 立 臺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陳 定 雄 教 授  

                協 同 指 導  陳 重 佑 博 士  

                研 究 生   黃 于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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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四           休 閒 活 動 調 查 表            編 號 ： 

姓 名 ：             □ 男 □ 女    

出 生 年 月 日 ：   年   月   日     歲  

身 高 ：     公 分  體 重 ：     公 斤  

是 否 有 抽 煙 ？  □ 是   □ 否  

您 是 否 患 有 下 列 疾 病 ？  

□ 心 臟 病                □ 糖 尿 病             

□ 高 血 壓                □ 肝 炎                  

□ 關 節 炎                □ 其 它                   

 

您 每 週 運 動 幾 次 ？  

        □ 三 次 以 下              □ 三 次 至 六 次  

        □ 每 天                  □ 其 它                

 

您 每 次 運 動 時 間 多 久 ？  

        □ 1 5 分 鐘 以 下           □ 3 0 分 鐘  

        □ 6 0 分 鐘               □ 其 它                

 

您 經 常 運 動 的 項 目 （ 持 續 一 年 以 上 者 ） ？  

       □ 慢 跑                 □ 籃 球           □ 游 泳  

       □ 網 球（ 球 類 ）         □ 登 山            □ 走 步  

       □ 其 它                 

 

您 目 前 的 生 活 型 態 ？  

□  坐 姿 型 態 （ 室 內 活 動 ）  

□  動 力 型 態 （ 室 外 工 作 ）  

      其 它                

 

您 目 前 所 就 讀 之 科 系 類 別 ：  

□  工 學 院                □ 社 會 科 學 院  

□  商 學 院               □ 體 育 學 院  

□  文 學 院                □ 教 育 學 院  

□  理 學 院         其 它                

 

您 目 前 工 作 情 況 ：  

□  無 兼 職 工 作  

□  半 工 半 讀              □ 其 它                


